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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實 際 體 驗 情 況 ， 並 探 討 學 生 對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 以 使 教 學 者 更 能 體 察 學 生 需 求 ， 作 為 教 學

設 計 與 課 程 規 劃 之 參 考 依 據 。 本 研 究 以 研 究 者 所 授 課 的 6 0 0

位 學 生 為 對 象 ， 並 以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進 行 問 卷 調 查，有 效 問 卷 5 6 1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9 3 . 5％ 。 所 得 資 料 經 S P S S  1 0 . 0  f o r  

W i n d o w s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

信 效 度 考 驗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鄧 肯 事 後 比 較 、 成

對 t 檢 定、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I PA）與 路 徑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分 析 後 ， 所 得 結 果 如 下 ：  

一、大 專 學 生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其 排 序 依 序 為：

「 技 能 學 習 」、「 自 我 肯 定 」、「 社 會 關 係 」；在 重 要 程 度 方

面 ： 以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得 分 最 高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方

面 ： 以 「 教 師 教 學 」 得 分 最 高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 對 於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的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影 響 大 專 學 生 撞 球 課 程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路 徑 ， 主 要 有 六 條

顯 著 路 徑 。  

關 鍵 詞 ： 花 式 撞 球 、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學 習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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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h Mo-Yu（2004）. Motivation,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Selecting 
Pool Course in College.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motivation of selecting a pool course 
in college students; to have insight into students’ real life experience, level of demand, 
and variations of satisfaction. We can therefore better meet the students’ needs and 
design our class and program properly. Six hundred students in my pool class were   
studied with a survey entitled “Motivation,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Selecting a 
Pool Course in College”. We received 561 valid samples at a return rate of 93.3％.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applied including SPSS 10.0 for Windows which i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one-way-multivariate variable analysis, Duncan post-hoc comparison, paired-samples 
t-test, analysis of performing importance and path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1. The factor most determin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is skill learning 

followed by the other two, self-fulfill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Location and 
equipment is the main factor in level of demand, while teaching influences students’ 
satisfaction.  

2.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vary dramatically in all the four factors: 
motivation of selecting a pool course, real life experience, level of demand and 
satisfaction. 

3. Huge variations exist between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between level of 
demand and satisfaction. 

4. There are six major paths found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learning 
pool. 

 
Key word：Pool, Motivations, experience,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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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 章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研 究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教 育 部 為 提 升 大 專 院 校 教 學 品 質 ， 曾 具 體 研 擬 教 師 績 效

評 定 相 關 辦 法 ， 教 學 評 鑑 即 成 為 大 專 體 育 教 學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份 ， 在 教 學 情 境 中 「 教 學 評 鑑 」 係 指 針 對 教 師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 從 事 價 值 判 斷 （ 黃 政 傑 ， 民 7 6） 。 而 目 前 國 內 關 於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選 項 的 滿 意 度 研 究 文 獻 相 當

多：如 陳 文 長（ 民 8 4）、楊 志 顯 等（ 民 8 6）、鄭 金 昌（ 民 8 6）、

鍾 志 強 （ 民 8 6） 、 劉 照 金 （ 民 8 6） 、 楊 忠 祥 （ 民 7 8） 、 歐 陽

金 樹 （ 民 8 6） 、 卓 旻 怡 （ 民 8 8） 等 。 而 在 單 一 專 項 課 程 深 入

探 討 教 學 品 質 與 學 習 效 果 之 『 自 我 評 量 』 卻 少 有 研 究 文 獻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民 國 8 3  年  0 8  月  2 6  日 公 佈 之 大 學 法 實 施 細 則 第 二 十

二 條，「 體 育 課 必、選 修 實 施 年 限 由 各 校 自 行 決 定 」 (大 學 法

施 行 細 則 ， 民 9 3 )。 另 於 民 國  8 7  年  0 8  月  1 9  日  修 正 公 佈

大 學 法 實 施 細 則 第 二 十 二 條 大 學 「 各 學 系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學 生

應 修 學 分 及 畢 業 條 件 ， 由 各 大 學 學 則 定 之 」 ，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 大 學 得 依 其 發 展 特 色 規 劃 課 程 ， 由 學 校 組 成 相 關 委 員 會 研

議，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實 施，並 報 請 教 育 部 備 查。前 項 課 程 ，

應 由 相 關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或 修 正 」  (大 學 法 施 行 細 則 ， 民

8 7 )。因 此，大 學 體 育 課 程 自 8 3 學 年 度 以 後，不 再 全 然 必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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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必 修 、 選 修 體 育 課 的 實 施 方 式 及 學 分 授 予 ， 由 各 校 依 相 關

法 令 程 序 訂 定 。 大 學 體 育 課 程 由 原 來 四 年 必 修 ， 改 為 二 必 二

選 、 三 必 一 選 ， 也 有 一 必 三 選 ， 而 體 育 課 程 是 否 授 於 學 分 ，

請 各 大 學 自 訂（ 楊 志 顯 等 ， 民 8 6）。 在 行 政 體 系 方 面 ， 從 體

育 組 升 格 為 體 育 室 ， 由 二 級 單 位 升 格 為 一 級 單 位 ， 是 否 成 立

也 是 學 校 自 訂 ， 政 策 改 變 使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的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及

體 育 教 師 ， 在 腳 步 上 需 做 些 許 調 適 ， 課 程 設 計 方 面 需 具 有 特

色 吸 引 學 生 並 符 合 學 生 需 求 。 此 乃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體 育 課 程 興 趣 選 項 分 組 教 學 成 效 的 評 估 ， 端 視 學 生 對 教

師 個 人 在 教 學 方 法 與 專 業 能 力 的 高 低 ， 或 校 方 對 體 育 行 政 支

持 的 態 度 ， 視 其 滿 意 度 作 為 重 要 指 標 （ 鄧 正 忠 ， 民 8 8） 。 大

專 體 育 課 的 改 變 ， 致 使 各 校 尋 求 課 程 多 元 內 容 ， 以 符 合 學 生

需 求 。 近 年 來 撞 球 已 成 為 各 大 專 院 校 在 體 育 課 興 趣 選 項 中 開

設 的 主 要 課 程 之 一（ 大 專 體 育 總 會，民 9 2）。因 此；值 得 瞭 解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 學 習 後 滿 意 度 及 認 為 哪 些 層 面 較

為 重 要 ， 作 為 將 來 評 估 撞 球 教 學 品 質 及 課 程 改 善 計 畫 實 施 之

參 考 。 目 前 大 專 院 校 所 開 設 的 撞 球 課 程 ， 多 數 以 現 有 的 大 專

體 育 教 師 為 授 課 者 ， 撞 球 專 長 教 師 較 少 。 研 究 者 從 事 撞 球 教

學 多 年 ， 也 參 與 多 次 撞 球 教 練 研 習 會 學 習 第 二 、 三 專 長 ， 在

體 育 教 學 過 程 中 ， 學 生 的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是 對 教 師 教 學 評

鑑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因 此 研 究 者 就 以 上 背 景 與 動 機 ， 選 定 選

修 研 究 者 開 設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之 學 生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來 評 量 研

究 者 的 教 學 成 效 ， 作 為 將 來 課 程 規 劃 與 教 學 改 善 策 略 。 此 乃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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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以 上 的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即 在 於 探 討 大 專 學

學 生 ，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之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

希 望 研 究 結 果 能 夠 立 即 提 供 研 究 者 作 為 教 學 評 鑑 、 課 程 規 劃

之 參 考 依 據 ， 也 能 將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學 校 或 其 他 大 專 校 院 開 設

撞 球 相 關 課 程 教 師 之 參 考 。 具 體 而 言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之 現 況 。  

二 、 探 討 影 響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動 機 與 學 生 需 求 。  

三 、 瞭 解 學 生 學 習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後 之 體 驗 程 度 情 形 。  

四 、 探 討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路 徑 情 形 。  

五 、 依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提 供 教 師 教 學 改 善 策 略 之 參

考 ， 並 可 做 為 將 來 課 程 規 劃 與 改 進 之 依 據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 本 研 究 擬 探 討 下 列 各 項 問 題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之 動 機 為 何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撞 球 課 學 習 後 體 驗 程 度 為 何 ﹖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之 整 體 評 估 為 何 ﹖  

四 、 影 響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因 素 為 何 ﹖  

五 、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影 響 路 徑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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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提 出 以 下 虛 無 假 設 ：  

假 設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選 課

動 機 」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體 驗

程 度 」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滿 意

度 」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四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重 要

程 度 」 需 求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五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選 課

動 機 」 與 「 體 驗 程 度 」 之 間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六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在 「 滿 意

度 」 與 「 重 要 程 度 」 之 間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假 設 七 、 選 修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之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重 要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影 響，沒 有 顯 著 影 響 路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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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的 資 料 範 圍 界 定 為 民 國 9 2學 年 度 第 1學 期，（ 民 國

9 2年 9月 至 9 3日 1月 ） 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 選 修 研 究 者 開 設 之 撞 球 課 程 的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他 體 育 項 目 不 在 本 研 究 推 論 範 圍 之 內 。  

 

二 、 研 究 限 制  

（ 一 ） 研 究 工 具 之 限 制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研 究 方 法 為 問 卷 調 查 法 ， 因 問 卷 調

查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期 望 藉 由 填 答 者 客 觀 的 作 答 做 為 資 料

分 析 之 依 據 ， 故 研 究 者 並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答 時 之

真 實 程 度 ， 僅 能 假 設 受 試 者 全 都 能 據 實 回 答 。  

（ 二 ） 研 究 對 象 之 限 制  

研 究 對 象 僅 限 於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 因 此 所 得 結 論 是 否

能 推 廣 至 其 餘 體 育 課 程 或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的 撞 球 課 程 ， 尚

待 驗 證 。  

（ 三 ） 研 究 時 間 之 限 制  

研 究 時 間 僅 限 於 9 2學 年 度 第 1學 期，故 無 法 對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做 長 期 縱 向 系 列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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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花 式 撞 球  

美 式 落 袋 球 檯，子 球 由 1號 球 至 1 5號 有 花 色 的 球 構 成，母

球 由 一 顆 白 色 球 體， 1 9 9 8年 亞 運 會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分 為 9

號 球 單 、 雙 打 ； 8號 球 單 、 雙 打 等 項 目 。 本 文 將 【 花 式 撞 球 】

定 義 為：美 式 落 袋 球 檯，子 球 由 1號 球 至 1 5號 有 花 色 的 球 體 構

成 。  

二 、 體 育 課 程 興 趣 選 項  

體 育 課 依 各 運 動 專 項 開 課 ， 學 生 依 不 同 興 趣 於 每 學 期 開

學 前 選 課 （ 興 趣 選 項 ） 分 組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課 程 由 一 般 性 課

程 ， 進 而 改 為 興 趣 選 項 的 專 門 性 課 程 ， 主 要 是 讓 學 生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 培 養 成 為 終 身 休 閒 活 動 ， 花 式 撞 球 在 大 專 體 育 選 項

之 中 ， 可 稱 為 是 熱 門 選 項 之 一 。  

三 、 選 課 動 機  

    「 動 機 」 是 指 ： 引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促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張 春 興，民 7 8）。

整 體 的 選 課 動 機 為 受 試 者 對 於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各 題 項 問 題 上 所 填 答 的 分 數 ， 依 據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普 通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來 作 答 ， 評 分 由 5－ 1  分 別 表 示 五 個 同 意 的 等 級 。 平 均 數 為

2 . 5， 故 評 值 大 於 2 . 5  時 ， 表 示 學 生 對 動 機 高 ； 反 之 若 評 值 小

於 2 . 5  時 表 示 對 動 機 低 。 各 因 素 構 面 的 動 機 則 是 「 自 我 肯

定 」 、 「 技 能 學 習 」 與 「 社 會 關 係 」 等 三 個 分 量 表 。 本 研 究

【 選 課 動 機 】 定 義 為 ：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考 量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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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體 驗 程 度  

拉 丁 文 「 E x p e r i e n t i a 」 一 詞 的 意 義 是 「 經 歷 （ t o  g o  

t h r o u g h） 」 ， 即 體 驗 （ E x p e r i e n c e） 一 詞 的 來 源 ， 而 在 中 古

英 文 及 法 文 的 詞 一 則 表 示 「 實 驗 （ E x p e r i m e n t） 」 之 意 ，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表 達 就 是「 經 歷 一 項 實 驗 」（謝 智 謀、王 怡 婷 譯 ，

民 9 2）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體 驗 程 度 為 受 試 者 對 於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學 習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1 8  項 問 題 上 所 填 答 的 分

數 ， 依 據 「 非 常 高 」 、 「 高 」 、 「 普 通 」 、 「 低 」 、 「 非 常

低 」來 作 答，評 分 由 5－ 1  分 別 表 示 五 個 體 驗 的 等 級。平 均 數

為 2 . 5， 故 評 值 大 於 2 . 5  時 ， 表 示 學 生 的 體 驗 程 度 高 ； 反 之 若

評 值 小 於 2 . 5  時 表 示 的 體 驗 程 度 低 。 各 因 素 構 面 的 體 驗 程 度

則 是 「 自 我 肯 定 」 、 「 技 能 學 習 」 與 「 社 會 關 係 」 等 三 個 分

量 表 。 本 研 究 將 【 體 驗 程 度 】 定 義 為 ：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經 學 習 後 ， 對 於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學 習 經 驗 高 -低 的 程 度 。  

五 、 重 要 程 度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重 要 程 度 為 受 試 者 對 於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量 表 」 3 6項 問 題 上 所 填 答 的 分

數，依 據「 非 常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普 通 」、「 重 要 」、

「 非 常 重 要 」 來 作 答 ， 評 分 由 5－ 1  分 別 表 示 五 個 重 要 的 等

級 。 平 均 數 為 2 . 5， 故 評 值 大 於 2 . 5  時 ， 表 示 學 生 對 該 構 面 認

為 不 重 要 ； 反 之 若 評 值 小 於 2 . 5  時 表 示 對 該 構 面 認 為 不 重

要。各 因 素 構 面 的 重 要 程 度 則 是「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互 動 」、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課 程 行 政 」、與「 教

學 評 量 」 等 六 個 分 量 表 。 。 故 本 文 將 【 重 要 程 度 】 定 義 為 ：

受 試 者 對 於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相 關 因 素 的 重 要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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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學 習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對 學 習 活 動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該 感 覺 或 態 度 的 形 成

是 因 為 學 生 喜 歡 該 學 習 活 動 ， 或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其 願 望 、 需

求 獲 得 達 成 （ 馬 芳 婷 ， 民 7 8）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為

受 試 者 對 於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量 表 」 3 6題 項 問 題 上 所 填 答 的 分 數 ， 依 據 「 非 常 不 滿 意 」 、

「 不 滿 意 」 、 「 普 通 」 、 「 滿 意 」 、 「 非 常 滿 意 」 來 作 答 ，

評 分 由 5－ 1  分 別 表 示 五 個 滿 意 的 等 級 。 平 均 數 為 2 . 5， 故 評

值 大 於 2 . 5  時 ， 表 示 學 生 對 該 構 面 感 到 不 滿 意 ； 反 之 若 評 值

小 於 2 . 5  時 表 示 對 該 構 面 感 到 不 滿 意 。 各 因 素 構 面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則 是「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互 動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 「 課 程 行 政 」 、 與 「 教 學 評 量 」 等 六 個 分

量 表 。 故 本 文 將 【 學 習 滿 意 度 】 定 義 為 ： 學 生 對 於 學 習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其 形 成 是 因 為 喜 歡 撞 球 學 習 活 動 ，

或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達 成 其 願 望 或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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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將 分 為 七 節，第 一 節「 花 式 撞 球 沿 革 」。第 二 節「 動

機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 。 第 三 節 「 體 驗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 。 第

四 節 「 學 習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 。 第 五 節 「 學 習 滿 意 度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 。 第 六 節 「 體 育 教 學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 。 第 七 節

「 本 章 總 結 」 綜 合 相 關 文 獻 以 支 持 本 研 究 架 構 ， 並 了 解 各 變

項 間 的 關 聯 性 。  

 

第 一 節  花 式 撞 球 沿 革  

一 、 沿 革  

傳 說 古 埃 及 已 有 撞 球 遊 戲。比 較 可 靠 的 說 法 則 是 歐 洲（ 包

括 法 國 、 英 國 及 北 歐 國 家 ） 才 是 撞 球 運 動 的 發 源 地 。 始 於 公

元  1 4 0 0  年 間 ， 迄 今 已 有 六 百 餘 年 歷 史 。 這 是 中 古 時 期 歐 洲

宮 廷 貴 族 的 遊 戲 。 撞 球 初 期 在 戶 外 草 地 舉 行 ， 後 來 為 了 避 免

淋 雨 ， 逐 漸 演 變 成 室 內 撞 球 桌 台 。 球 桌 無 袋 ， 以 三 球 為 戲 ，

母 球 撞 擊 兩 子 球 者 得 一 分 。 此 一 遊 戲 ， 法 語 為 B i l l i a r d  ， 意

思 為 球 桿 或 撞 擊 ， 英 語 為  C a r o m  ， 中 文 譯 為 「 開 侖 」 。 實

則  C a r o m  一 詞 亦 來 自 法 語 的  C a r a m b o l a g e  。 現 在 法 國 及 西

班 牙 等 拉 丁 與 語 系 國 家 仍 以 打 開 侖 為 主 。 英 國 則 盛 行

S n o o k e r  （ 使 用 十 五 個 紅 球 與 六 個 他 色 球 ） 。 而 美 國 雖 亦 風

行 落 袋 撞 球 ， 但 球 桌 較 小 ， 球 戲 亦 異 ， 稱 為  P o o l  或 P o c k e t  

B i l l i a r d s， 台 灣 稱 之 為 「 美 國 花 式 撞 球 」 。  

美 國 花 式 撞 球 有 多 種 規 則 ， 如  F o u r t e e n - O n e（ 1 4 - 1） 、

三 顆 星 （ T h r e e - C u s h i o n） 、 八 號 球 、 九 號 球 等 ， 美 國 統 稱 撞

球 為  P o o l。 這 與 當 年 下 注 賭 錢 可 能 有 關 。 1 9 6 1 及 1 9 8 6 年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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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影 星  P a u l  N e w m a n  先 後 主 演 的「 江 湖 浪 子 」（T h e  H u s t l e r）

及「 金 錢 本 色 」（ T h e  C o l o r  o f  M o n e y）兩 部 電 影 ， 即 生 動 地

描 述 職 業 撞 球 高 手 巧 妙 的 球 技 與 他 們 多 采 多 姿 的 生 活 。 這 兩

部 電 影 大 大 的 影 響 了 世 界 各 地 、 尤 其 日 本 及 台 灣 等 國 撞 球 運

動 的 蓬 勃 發 展 。 目 前 ， 世 界 撞 球 運 動（ c u e  s p o r t s）可 分 為 三

大 類 ， 以 較 具 代 表 性 的 國 家 而 言 ， 即 美 國 的  P o o l（ 花 式 撞

球 ），英 國 的  S n o o k e r  （ 司 諾 克 ），法 國 和 西 班 牙 的  C a r o m  

（ 開 侖 ）。其 撞 球 桌 的 尺 寸 也 稍 有 不 同。 S n o o k e r  桌 最 大（ 6  

b y  1 2  f e e t） ， 其 次  C a r o m  桌 （ 5  b y  1 0  f e e t） ， P o o l  桌 最 小

（ 4 . 5  b y  9  f e e t） 。 （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撞 球 運 動 雜 誌 ）  

 

二 、 台 灣 撞 球 運 動 的 發 展   

近 年 來 ， 台 灣 的 撞 球 發 展 在 中 華 民 國 撞 球 運 動 協 會 大 力

推 展 及 撞 球 界 的 配 合 下 快 速 發 展 ， 短 短 十 來 年 使 台 灣 躋 身 世

界 撞 球 強 國 之 列 。 依 據 亞 洲 花 式 撞 球 聯 盟 的 資 料 ， 全 國 撞 球

人 口 約 二 百 餘 萬 ， 撞 球 場 高 達 四 千 家 左 右 ， 全 國 撞 球 檯 數 量

約 八 萬 餘 檯 ， 年 營 業 額 超 越 台 幣 二 百 五 十 億 元 。 投 資 一 千 五

百 萬 以 上 的 球 場 也 有 三 十 餘 家 ， 並 且 都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營 業 。

此 一 蓬 勃 發 展 現 象 ， 大 致 可 歸 因 於 下 列 各 點 ： （ 1） 撞 球 協

會 的 成 立 及 其 所 發 揮 的 團 隊 精 神。（ 2）我 撞 球 運 動 協 會 負 責

人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撞 球 機 構 事 務。如 世 界 花 式 撞 球 總 會（ W B A）

會 長 及 亞 洲 花 式 撞 球 聯 盟 會 長 一 職 ， 分 別 由 我 國 撞 球 協 會 理

事 長 莊 村 徹 及 副 理 事 長 涂 永 輝 擔 任。（ 3）政 府 政 策 的 明 智 調

整。將 原 列 管 並 歸 屬  J 7  類「 特 種 行 業 」的 撞 球 場，正 名 為  J 8  

類 的「 競 技 及 休 閒 體 育 場 館 業 」。（ 4）我 國 撞 球 選 手 屢 次 奪

得 世 界 性 及 地 區 性 比 賽 冠 亞 軍（ 自 1 9 9 2 年 4 月 起 歷 年 來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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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或 區 域 性 各 項 撞 球 比 賽 的 冠 亞 軍 ， 均 由 我 國 選 手 夏 揮 凱 、

趙 豐 邦 、 柳 信 美 、 陳 純 甄 、 張 皓 評 、 黃 焜 璋 、 李 昆 芳 、 楊 清

順、呂 輝 展 等 輪 流 或 重 複 包 辦，包 括 1 9 9 8 年 曼 谷 亞 運 中 華 隊

奪 得 三 金 二 銀 一 銅 的 輝 煌 戰 績 在 內 ）、 2 0 0 0 年 世 界 杯 冠 軍 趙

豐 邦 。 安 麗 杯 國 際 邀 請 賽 柳 信 美 、 陳 純 甄 也 分 別 拿 下 冠 軍 。

（ 5） 媒 體 及 社 會 大 眾 的 廣 泛 認 同 與 重 視 。 如 緯 來 、 E S P N、

東 森 等 電 視 台 幾 乎 每 天 都 有 撞 球 節 目。（ 6）電 視 播 報 由 高 水

準 球 評 們 （ 如 張 明 雄 、 羅 穗 、 張 文 炳 、 趙 豐 邦 、 林 申 勇 等 ）

教 學 性 與 啟 發 性 的 講 評 （ 撞 球 運 動 雜 誌

h t t p : / / w w w . b a r o c . o r g /） 董 增 華 。  

 

三 、 大 專 撞 球 發 展  

大 專 撞 球 委 員 會 成 立 於 8 9 學 年 度，由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擔 任

第 一 任 大 專 撞 球 委 員 會 ， 並 舉 辦 了 第 一 屆 的 正 式 大 專 杯 （ 強

生 杯，民 國 9 0 年 5 月 1 8 - 2 0 日 ），爾 後 每 年 均 舉 辦 全 國 大 專

盃 比 賽 ， 可 畏 之 是 ； 提 供 大 專 撞 球 運 動 競 技 場 的 先 鋒 。  

更 值 得 肯 定 的 是 ， 於 民 國 9 1 年 3 月 2 9 日 義 守 大 學 承 辦

大 專 運 動 會 ， 將 撞 球 列 為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在 體 育 館 安 排 1 8

面 比 賽 場 地 ， 並 聘 請 縣 市 級 裁 判 執 法 ， 賽 會 安 排 並 不 亞 於 國

際 賽 規 模 ， 深 獲 各 隊 好 評 。 現 任 大 專 撞 球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由 高 苑 技 術 學 院 校 長 廖 峰 正 接 任，並 於 9 2 學 年 度 舉 辦 全 國 大

專 杯 （ 民 國 9 2 年 1 2 月 1 7 - 2 0 日 ） ， 參 賽 隊 伍 男 、 女 、 甲 、

乙 組 也 有 3 2 隊 參 賽。高 雄 市 體 育 會 撞 球 委 員 會 主 委 趙 豐 邦 ，

也 承 辦 了 三 屆 的 南 區 大 專 杯 （ 研 究 者 帶 領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撞 球

隊 在 歷 屆 比 賽 中 均 有 優 異 成 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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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優 秀 選 手 培 育 方 面 ： 目 前 台 北 體 院 為 培 育 優 秀 運 動

員 ， 撞 球 選 手 中 擁 有 撞 球 國 手 如 ： 撞 球 天 后 （ 柳 信 美 ） 、 蔡

佩 真 、 高 淑 品 、 陳 英 傑 、 李 主 恩 等 職 業 會 選 手 ， 對 大 專 杯 的

比 賽 增 添 了 可 看 性 以 及 帶 動 撞 球 風 氣 ， 更 可 讓 喜 愛 撞 球 運 動

選 手 有 機 會 進 入 大 專 院 校 就 讀 ， 將 來 盼 能 進 入 各 校 扎 根 培 育

更 多 選 手 。  

研 究 者 對 撞 球 運 動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興 趣 ， 自 開 設 撞 球 課 程

至 今 也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學 習 到 經 驗 ， 並 參 加 多 次 的 教 練 研 習 來

充 實 自 己，並 於 民 國 9 2 年 2 月 協 辦 第 十 一 屆 亞 洲 花 式 撞 球 錦

標 賽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舉 行 ） 。 因 此 ， 希 望 能 藉 由 本 研

究 中 探 討 與 發 現 在 大 專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上 的 現 況 ， 作 為 將 來 撞 球 課 程 規 劃 以 及 教 學 評 鑑 之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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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動 機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一 、 動 機 的 意 涵  

所 謂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使 該 種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所 指 的 活 動 是 行 為 ， 所 以 動 機 一 詞 乃 是 心 理 學 家 對 個 體

行 為 的 原 因 及 其 表 現 方 式 的 一 種 推 理 性 的 解 釋 (張 春 興 ， 民

7 8 )。動 機，亦 稱 為 驅 力，是 一 種 強 大 的 壓 力，指 示 個 人 尋 求

需 要 的 滿 足 ， 藉 此 降 低 焦 慮 與 緊 張 感 ( K o l t e r , 2 0 0 0 )。   

 本 研 究 歸 納 以 上 學 者 看 法 ， 可 發 現 動 機 是 引 導 行 為 的 因 素

之 一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視 為 ， 是 因 學 生 喜 歡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 而 選 擇 該 課 程 作 為 學 習 的 方 向 與 目 的 。  

  

二 、 動 機 理 論  

   需 求 層 級 理 論（ h i e r a r c h y  o f  n e e d s  t h e o r y）由 M a s l o w  需  

求 層 級 理 論（ M a s l o w ,  1 9 7 0）得 知 ， 人 類 的 需 求 等 級 可 以 分

為 下 列 七 項： 1 .生 理 需 求、 2 .安 全 需 求、 3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意

即 社 會 需 求 ） 、 4 .尊 重 需 求 、 5 .知 的 需 求 、 6 .美 的 需 求 、 7 .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人 類 總 是 先 滿 足 最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之 後 ， 才

進 而 追 求 下 一 個 層 次 的 需 求 ， 如 圖 2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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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 1 人 類 需 求 的 層 級 關 係 （M a s l o w ,  1 9 7 0） 馬 士 洛  

  

自自 我我   

實實 現現 需需 求求   

美美 的的 需需 求求   

知知 的的 需需 求求   

基基

本本

需需

求求  

成成

長長

需需

求求  

生生 理理 需需 求求

安安 全全 需需 求求   

愛愛 與與 隸隸 屬屬 需需 求求   

尊尊 重重 需需 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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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生 理 性 動 機 v s 心 理 性 動 機  

生 理 性 動 機 乃 是 以 生 理 上 的 變 化 為 基 礎 的 一 切 動 機 而

言 ， 亦 即 原 始 性 動 機 或 生 物 性 動 機 ， 所 以 生 理 性 動 機 是 起

因 於 生 理 組 織 上 缺 乏 某 種 需 要 所 引 起 的 ， 因 此 生 理 動 機 是

符 合 行 為 論 中 「 需 要 → 驅 力 → 行 為 」 的 順 序 。 心 理 性 動 機

所 指 為 非 生 理 變 化 所 形 成 的 動 機 而 言 。 其 中 包 涵 了 二 個 層

次 ， 一 為 層 次 較 為 原 始 的 趨 力 ， 即 好 奇 、 探 索 、 操 弄 ； 而

另 一 層 次 ， 將 包 括 人 類 特 有 的 成 就 動 機 與 親 合 動 機 ， 這 個

層 次 的 動 機 ， 完 全 是 經 學 習 獲 得 的 ， 而 且 都 與 別 人 有 關 ，

所 以 具 有 上 社 會 意 義 。  

（ 二 ） 內 發 動 機 與 外 誘 動 機  

內 發 動 機 是 指 某 些 行 為 的 動 力 是 來 自 個 體 自 發 自 動 的

意 願 。 但 是 內 發 動 機 不 一 定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 也 可 經 由 學 習

的 歷 程 養 成 ， 凡 是 屬 於 習 慣 ， 嗜 好 之 類 的 行 為 活 動 ， 其 動

機 都 是 學 來 的 內 發 性 動 機 。 外 誘 動 機 是 指 環 境 中 刺 激 的 外

在 力 量 促 進 個 體 的 行 為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 為 得 到 更 好 的

成 績 或 表 現 ， 通 常 會 予 表 現 優 異 的 參 加 者 某 種 程 度 上 的 獎

勵 。  

綜 合 以 上 動 機 理 論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 內 心 思 索 與 需

求 是 值 得 本 研 究 去 探 討 的 一 環 ， 並 可 從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來 規

劃 課 程 以 達 教 學 目 的 ， 建 立 一 個 良 好 師 生 互 動 模 式 ， 更 可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是 一 位 身 為 體 育 教 師 應 有 的 義 務 也 是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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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實 證 研 究  

學 生 的 修 課 考 量 因 素 或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種 類 根 據 不 同 研

究 者 ， 依 照 個 別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對 象 及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編 製 的

構 面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因 素 出 現 。  

（ 一 ） 在 國 內 學 者 方 面 ：  

陳 人 麟 （ 民 7 4） 針 對 台 北 市 市 民 休 閒 行 為 的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成 就 追 求 、 2 .知 性 追 求 、 3 .體 能 發 揮 、 4 .刺 激 避 免 、 5 .

社 會 需 求 。  

許 瓊 文 （ 民  8 1）的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增 廣 見 聞 、 2 .鍛 鍊

身 體、 3 .認 識 朋 友、 4 .聯 絡 感 情、 4 .放 鬆 休 息、 6 .打 發 時 間、 . 7

娛 樂 、 8 .滿 足 好 奇 心 、 9 .滿 足 成 就 感 、 1 0 .滿 足 好 勝 心 、 1 1 .

修 身 養 性 、 1 2 .表 現 自 我 、 1 3 .暫 時 逃 避 現 實 、 1 4 .心 靈 寄 託 或

自 我 投 入 、 1 5 .追 求 刺 激 冒 險 、 1 6 .純 為 個 人 興 趣 、 1 7 .發 洩 情

緒 或 體 力 。  

陳 秀 華 （ 民 8 2） 針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知 性 追 求 ； 2 .健 康 與 適 能 ； 3 .社 會 需 求 ； 4 .

成 就 需 求 ； 5 .刺 激 避 免 。  

楊 建 隆 （ 民 8 7） 以 臺 灣 地 區 大 四 學 生 的 選 修 「 體 育 課 」

考 量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師 資、 2 .課 程、 3 .運 動 場 地 器 材 、

4 .興 趣 選 項 經 驗、5 .體 育 目 標、6 .成 績 評 量 經 驗、7 .運 動 樂 趣。 

王 宗 進（ 民 8 8）以 東海大學體育課講授意見調查的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安 排 固 定 運 動 時 間 、 2 .肯 定 體 育 課 在 大 學 中 的 價

值 、 3 .紓 解 壓 力 、 4 .獲 得 學 分 、 5 .學 得 專 項 運 動 技 能 、 6 .延 續

日 後 休 閒 運 動 而 準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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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淑 蘭 (民 8 9 )以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大 四 學 生 體 育 課 選 修 現 況 調

查 研 究 的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課 程 選 項 項 目 、 2 .時 間 安 排 、 3 .

授 課 師 資 、 4 .場 地 數 量 、 5 .上 課 人 數 。  

許 素 琴 (民 8 9 )以 國立中央大學四年級學生選修體育課現況暨

影響選修意願因素之調查的 研 究 結 果 依 序 為 1 .時 間 配 合、 2 .運 動

興 趣 與 體 育 目 標 、 3 .同 儕 互 動 、 4 .課 程 行 政 、 5 .價 值 認 同 、 6 .

師 資 。  

范 智 明 （ 民 8 8） 針 對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知 性 追 求 ； 2 .社 會 需 求 ； 3 .成 就 需 求 ； 4 .

健 康 需 求 。  

張 良 漢 (民 9 0 )以 聯 合 技 術 學 院 教 職 員 1 8 2  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較 傾 向 「 刺 激 避 免 」 構 面 ， 其 次 「 社 會

需 求 」 、 「 健 康 與 適 能 」 、 「 知 性 追 求 」 ， 而 且 女 性 較 男 性

傾 向 「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 構 面 。  

沈 進 成 等 （ 民 9 2） 針 對 南 華 大 學 學 生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自 我 表 現 ； 2 .身 心 放 鬆 ； 3 .情 感 交 流 ； 4 .潛 能 突 破 。 

（ 二 ） 在 國 外 學 者 方 面 ：  

B e a r d &  R a g h e b（ 1 9 8 3） 1 .智 力 性 、 2 .社 交 性 、 3 .勝 任 -

熟 練 性 、 4 .刺 激 -逃 避 性 。  

F r o g n e r（ 1 9 9 2） 1 .促 進 體 能 、 2 .互 相 交 談 、 3 .娛 樂 與 消

遣、 4 .競 賽 與 比 賽、 5 .社 會 需 求、 6 .身 體 健 康、 7 .結 交 新 朋 友 。 

M u l l B a y l e s s R o s s & J a m i e s o n ( 1 9 9 7 )以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5 0 0人

為 研 究 對 象 結 果 指 出 人 們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 追 求

體 適 能 」 與 「 樂 趣 」 。  

綜 合 上 述 各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層 面 甚

廣， 可 歸 納 為 健 康 適 能、成 就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壓 力 避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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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需 求 、 社 交 、 內 在 樂 趣 、 舒 解 壓 力 、 刺 激 避 免 、 興 趣 選

項 經 驗 、 體 育 目 標 、 自 我 實 現 與 滿 足 感 等 。 而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會 因 性 別 、 年 級 與 運 動 項 目 之 不 同 ， 可 能 會 有 差

別，本 研 究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衡 量 構 面 整 理 如 表 2-2-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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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衡 量 構 面 表   

學者（年代）  衡量的構面  

陳人麟（民 74）  1 .成就追求、 2 .知性追求、 3 .體能發揮、  
4 .刺激避免、 5 .社會需求  

許瓊文（民 81）  

1 .增廣見聞、 2 .鍛鍊身體、 3 .認識朋友、 4 .聯絡感情、
4 .放鬆休息、 6 .打發時間、 . 7娛樂、 8 .滿足好奇心、 9 .
滿足成就感、 10 .滿足好勝心、 11 .修身養性、 12 .表現
自我、 13 .暫時逃避現實、 14 .心靈寄託或自我投入、
15 .追求刺激冒險、 16 .純為個人興趣、 17 .發洩情緒或
體力。  

陳秀華（民 82）  1知性追求、 2健康與適能、 3社會需求、 4成就需求、
5刺激避免  

陳皆榮（民 84）  1知性追求、能力展現、 2刺激避免、 3社會需求、 4成
就需求。  

楊建隆  （民 87）  1 .師資、 2 .課程、 3 .運動場地器材、 4 .興趣選項經驗、
5 .體育目標、 6 .成績評量經驗、 7 .運動樂趣  

范智明（民 88）  1知性追求、 2社會需求、 3成就需求、 4健康需求。  

王宗進（民 88）  
1 .安 排 固 定 運 動 時 間 、 2 .肯 定 體 育 課 在 大 學 中 的 價
值、 3 .紓解壓力、 4 .獲得學分、 5 .學得專項運動技能、
6 .延續日後休閒運動而準備。  

許素琴（民 89）  1 .時間配合、 2 .運動興趣與體育目標、 3 .同儕互動、 4 .
課程行政、 5 .價值認同、 6 .師資  

莊淑蘭  （民 89）  1 .課程選項項目、 2 .時間安排、 3 .授課師資、 4 .場地數
量、 5 .上課人數。  

張良漢（民 90）  
發現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較傾向「刺激避免」構面，其
次「社會需求」、「健康與適能」、「知性追求」，
而且女性較男性傾向「健康與體適能」構面。  

沈進成、方靜儀、許志
遠、鍾武侖、王鈞平  

（民 92）  
1自我表現、 2身心放鬆、 3情感交流、 4潛能突破  。  

Beard& Ragheb  （ 1983） 1 .智力性、2 .社交性、3 .勝任 -熟練性、4 .刺激 -逃避性。

Frogner  （ 1992）  1 .促進體能、 2 .互相交談、 3 .娛樂與消遣、 4 .競賽與比
賽、 5 .社會需求、 6 .身體健康、 7 .結交新朋友。  

Mu l lBayles sRoss&Jami
eson(1997)  

以大專院校學生 500人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人們參與
休閒運動的動機主要是「追求體適能」與「樂趣」。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20

綜 合 歸 納 以 上 文 獻 ， 學 生 的 修 課 考 量 因 素 或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種 類 根 據 不 同 研 究 者 ， 依 照 個 別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對 象 及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編 製 的 構 面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因 素 出 現 。 動 參 與

行 為 或 考 量 因 素 與 本 研 究 學 生 ， 在 選 修 體 育 課 程 之 考 量 因 素

與 選 課 動 機 上 是 有 共 通 性 的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經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取 得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依 序 是 「 自 我

肯 定 」 、 「 技 能 學 習 」 與 「 社 會 關 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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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體 驗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一 、 體 驗 的 意 涵  

謝 智 謀 、 王 怡 婷 譯 （ 民 9 2） 指 出 拉 丁 文 「 E x p e r i e n t i a」

一 詞 的 意 義 是「 經 歷（ t o  g o  t h r o u g h）」，即 體 驗（ E x p e r i e n c e）

一 詞 的 來 源 ， 而 在 中 古 英 文 及 法 文 的 詞 一 則 表 示 「 實 驗

（ E x p e r i m e n t） 」 之 意 ，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表 達 就 是 「 經 歷 一 項

實 驗 」 ； 我 們 與 環 境 的 接 觸 都 稱 為 一 項 實 驗 ， 因 為 我 們 始 終

無 法 肯 定 知 道 或 精 確 的 預 測 我 們 採 取 的 行 動 會 得 到 什 麼 結

果 。 我 們 想 要 從 「 實 驗 」 中 獲 得 什 麼 ， 端 視 我 們 對 實 驗 因 子

瞭 解 的 多 寡 而 定 。 S a r a s o n（ 1 9 8 4） 不 是 靠 做 中 學 而 是 思 考 —

行 動 —思 考 —行 動 的 模 式 學 習 ， 而 關 與 「 做 」 這 件 事 ， 例 如

體 驗 ， 有 時 後 並 不 涉 及 腦 力 活 動 。  

內 省 是 用 來 分 析 我 們 的 實 驗 與 生 活 ， 找 出 兩 者 的 連 結 模

式。 ( D e w e y、W h i t e h e a d等 人 認 為，人 類 的 學 習 取 決 於 第 一 手

經 驗 ； 但 是 C a i n e  , R . N . &  C a i n e  （ 1 9 9 1） 則 指 出 ， 我 們 長 期

忽 略 了 「 從 體 驗 中 學 習 」 所 包 含 的 豐 富 意 義 ， 內 省 ， 才 是 開

啟 其 中 蘊 含 意 義 的 最 佳 途 徑 。  

C a i n e  a n d  C a i n e（ 1 9 9 1） 廣 泛 意 涵 「 體 驗 」 一 詞 ， 主 張

生 命 中 的 每 一 刻 我 們 都 浸 淫 在 某 種 體 驗 中 ， 簡 單 的 說 他 們 深

信 所 有 的 學 習 都 必 需 經 由 體 驗 而 來 ， 若 能 夠 巧 妙 的 運 用 體 驗

就 是 成 功 的 關 鍵 。  

美 國 教 育 家 杜 威 ( J o h n  D e w e y， 1 9 1 6 )在 教 育 改 革 上 的 重

大 貢 獻 之 一 ， 便 是 將 「 經 驗 學 習 」 (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l e a r n i n g )的

概 念 帶 入 學 校 課 程 當 中 。 根 據 體 驗 學 習 中 強 調 「 從 做 中 學 」

( l e a r n i n g  b y  d o i n g )的 精 神 ， 將 工 作 場 所 視 為 學 習 的 環 境 ， 並

藉 由 活 動 體 驗 的 過 程 中 ， 幫 助 學 生 應 用 課 堂 上 所 學 的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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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現 實 世 界 周 遭 環 境 中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進 而 在 教 育 、 工 作

與 學 生 個 人 的 發 展 上 相 互 結 合 ， 達 到 豐 富 教 學 的 課 程 內 容 、

提 供 未 來 職 業 發 展 的 機 會 與 強 調 終 身 學 習 的 觀 念 等 教 育 意 義

( K o l b， 1 9 8 4 )。  

二 、 體 驗 之 實 證 研 究  

林 迪 煒 （ 民 8 9） 依 據 D r i v e r  a n d  To c h e r所 提 出 的 休 閑 遊

憩 模 式 指 出 ， 人 們 從 事 休 閒 遊 憩 活 動 係 目 標 導 向  

（ o b j e c t - o r i e n t e d），遊 憩 活 動 只 是 手 段，遊 憩 體 驗 才 是 目 標，

並 以 遊 憩 行 為 圖 示 說 明 遊 憩 體 驗 及 其 所 獲 得 的 價 值 、 效 用 ，

此 效 用 大 小 和 與 數 個 彼 此 交 互 相 關 之 因 子 有 關 ， 包 括 ： 1 .先

決 條 件 2 .中 間 情 況 3 .目 標 達 成 。 如 圖 2 - 2 - 1所 示  

該 體 驗 的 高 低 受 許 多 因 素 影 響 ， 所 以 即 使 外 在 條 件 相

同 ， 體 驗 水 準 因 個 人 之 期 望 、 價 值 觀 及 實 際 獲 得 體 驗 之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正 向 或 負 向 水 準 ） 。 因 此 有 人 在 現 場 活 動 時 便

達 到 體 驗 的 高 峰 （ 圖 2 - 3 - 1中 之 A） ， 有 些 人 則 於 回 憶 階 段 才

有 最 高 的 滿 意 程 度（ 圖 2 - 3 - 1  中 之 B），而 且 將 此 種 體 驗 水 準

轉 換 為 將 來 遊 憩 行 為 之 先 決 條 件 ， 如 圖 2 - 3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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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體 驗 程 度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引 自 林 迪 煒 （ 民 89） 遊 憩 行 為 模 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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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美 吟 （ 民 7 4） 整 理 國 內 外 數 十 篇 文 獻 ， 經 由 以 往 研 究

獲 得 一 遊 憩 需 求 與 遊 憩 體 驗 的 研 究 基 礎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從 需 求 →行 動 →體 驗 ， 一 連 串 過 程 中 ， 遊 客 之 遊 憩 需 求 與 遊

憩 動 機 受 個 人 特 質 、 過 去 經 驗 、 與 他 人 互 通 程 度 、 人 格 特 質

的 影 響，個 人 對 遊 憩 從 事 有 不 同 的 期 望，進 而 引 發 遊 憩 行 為。

行 為 發 生 後 ， 復 因 環 境 特 質 、 遊 憩 活 動 種 類 ， 以 及 實 際 情 況

的 影 響 ， 個 人 因 此 獲 得 不 同 的 遊 憩 體 驗 ， 進 而 影 響 最 終 的 遊

憩 滿 意 度 與 回 饋 行 動 。 參 見 圖 2 - 3 - 2。  

 

 

 

（ 資 料 來 源 ： 陳 美 吟 （ 民 7 4） ， 遊 樂 體 驗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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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以 上 體 驗 的 文 獻 ， 多 數 是 以 遊 憩 消 費 者 行 為 模 式 來

探 討 ， 而 在 體 育 教 學 領 域 較 為 少 有 ， 研 究 者 認 為 大 專 撞 球 課

程 多 數 在 委 外 經 營 的 球 館 上 課 ， 基 於 使 用 者 付 費 原 則 ， 學 生

還 須 繳 交 些 許 費 用 ， 可 從 消 費 者 行 為 來 探 討 ， 學 生 上 課 也 是

一 種 體 驗 學 習 的 過 程 ， 因 此 本 研 究 歸 納 以 上 文 獻 ， 嘗 試 以 選

課 動 機 以 及 體 驗 學 習 ， 來 架 構 體 育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模 式 圖 ： 如

圖 2 - 3 - 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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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 I m p o r t a n c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簡 稱 I P A， 是 企 業 行 銷 管 理 領 域 中 ， 常 用 以 探 討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的 分 析 方 式 ， 是 一 種 藉 由 「 重 要 程 度 」 － 對 消 費

者 的 重 要 性 和 「 表 現 程 度 」 － 消 費 者 認 為 表 現 情 形 的 測 度 ，

將 特 定 服 務 或 產 品 的 相 關 屬 性 優 先 排 序 的 技 術  

（ S a m p s o n  ＆  S h o w a l t e r , 1 9 9 9） 。  

I P A  分 析 法 的 起 源 可 溯 自 1 9 7 0  年 代 的 多 元 歸 因 模 式  

( M u l t i - a t t r i b u t e  m o d e l s )  ( C h o i  &  R a y m o n d ,  1 9 9 9 ) 。

S e t h n a ( 1 9 8 2 )發 現 I P A  是 一 種 可 行 且 有 用 的 技 術 ， 可 以 用 來

找 出 服 務 品 質 中 需 要 改 進 的 地 方 。 近 年 來 ， I P A  也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受 歡 迎 的 管 理 工 具 ， 被 廣 泛 的 使 用 在 各 產 業 尋 找 其 品

牌 、 產 品 、 服 務 等 的 優 劣 勢 ( C h a p m a n , 1 9 9 3 )。 近 年 來 也 有 學

者 運 用 在 舞 蹈 班 教 學 上 （ 陳 學 棉 ， 民 9 0） ； 揚 書 銘 （ 民 9 2）

運 用 在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上 ； 林 迪 煒 （ 民 8 9） 運 用 在 高 爾

夫 球 擊 球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上 。  

I P A  的 分 析 方 法 一 般 分 為 四 個 步 驟 ： （ 引 用 自 黃 章 展 、

李 素 馨 、 侯 錦 雄 ， 民 8 8）  

（ 一 ） 列 出 休 閒 活 動 或 服 務 的 各 項 屬 性 ， 並 發 展 成 為 問 卷 的

問 項 形 式 。  

（ 二 ） 請 使 用 者 針 對 這 些 屬 性 分 別 在 「 重 要 程 度 」 與 「 表 現

程 度 」 二 方 面 評 定 等 級 。 前 者 是 使 用 者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等 屬 性 的 偏 好 、 重 視 程 度 ； 後 者 是 該 項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提 供 者 在 這 些 方 面 的 表 現 情 形 。  

（ 三 ） 以 重 要 程 度 為 縱 軸 ， 表 現 程 度 為 橫 軸 ， 並 以 各 屬 性 的

評 定 等 級 為 座 標 ， 將 各 項 屬 性 標 示 在 二 維 空 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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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以 等 級 中 點 為 分 隔 點 ， 將 空 間 分 為 四 個 象 限 （ 如 圖

2 - 3 - 4） ， I P A  座 標 圖 中 是 以 等 級 中 點 做 為 分 隔 點 ：  

第 一 象 限 【 A】 表 示 重 要 程 度 與 表 現 程 度 的 評 價 皆 高 ， 落 在

此 象 限 中 的 屬 性 應 該 繼 續 保 持 ， 視 為 滿 意 空 間 ， 教

學 策 略 採 維 持 策 略 。  

第 二 象 限 【 B】 表 示 重 要 程 度 低 但 是 表 現 程 度 良 好 ， 此 象 限

的 屬 性 可 能 是 供 給 過 度 ， 視 為 潛 在 滿 意 空 間 ， 教 學

策 略 應 採 轉 移 策 略 。  

第 三 象 限 【 C】 則 是 兩 者 皆 差 ， 此 象 限 中 的 屬 性 表 示 改 善 的

優 先 順 序 較 低 ； 視 為 潛 在 不 滿 意 空 間 ， 教 學 策 略 應

採 擱 淺 策 略 。  

第 四 象 限 【 D】 表 示 重 要 程 度 高 但 是 表 現 程 度 不 佳 ， 此 象 限

中 的 屬 性 是 供 給 者 應 該 加 強 改 善 的 重 點 ； 視 為 不 滿

意 空 間 ， 教 學 策 略 應 採 加 強 改 善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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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 4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資 料 來 源 ： 引 自 王 碧 媜 （ 民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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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學 習 的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一 、 學 習 的 意 涵  

何 謂 學 習 ？ 現 今 廣 泛 為 人 接 受 的 意 涵 是 ： 「 由 於 經 驗 ，

使 行 為 發 生 恆 久 改 變 ， 謂 之 學 習 」 。 但 諷 刺 的 是 ， 當 行 為 發

生 改 變 ， 意 謂 著 學 習 作 用 已 經 發 生 ； 也 可 以 反 過 來 說 ， 當 學

習 作 用 發 生，導 致 該 行 為 的 改 變，這 是 一 種 循 環 論 證。顯 然 ，

上 述 之 定 義 也 同 時 指 出 ， 我 們 永 遠 無 法 看 到 某 個 人 「 正 在 學

習 」 。 我 們 能 發 現 他 的 改 變 ， 但 卻 看 不 到 學 習 作 用 本 身 。 這

個 觀 念 是 純 理 論 性 的 ， 而 非 能 直 接 觀 察 得 到 的 （ 李 青 芬 、 李

雅 婷 、 趙 慕 芬 等 譯 ， 民 8 3） 。  

韋 氏 新 國 際 辭 典 對 學 習 的 意 涵 是「 知 識 或 技 能 的 獲 得 」。

因 此 ， 學 習 包 含 了 兩 種 意 義 ： （ 1） 獲 得 技 能 或 k n o w - h o w，

表 示 利 用 此 一 能 力 去 從 事 實 際 上 的 活 動；（ 2）從 實 踐 上 的 經

驗 獲 得 心 智 上 的 認 知 與 了 解 或 k n o w - w h y。因 此，這 兩 個 部 份

的 定 義 都 是 重 要 的 ： 人 們 學 習 技 能 ( k n o w - h o w )以 及 如 何 了 解

並 應 用 ( k n o w - w h y )， 所 以 個 人 學 習 可 以 說 是 增 加 一 個 人 採 取

有 效 活 動 的 能 力 （ K i m， 1 9 9 3） 。  

而 在 ”學 習 ”的 領 域 上 ， 一 些 理 論 學 家 在 思 考 與 活 動 的 兩

個 面 向 之 間 加 以 關 聯 ， 例 如 A r g y r i s  和 S c h o n（ 1 9 7 8）主 張 學

習 只 發 生 在 新 知 識 被 轉 變 成 不 同 行 為 時 ； P i a g e t（ 1 9 7 0） 認

為 學 習 的 關 鍵 在 於 調 節 的 互 動 （ 因 我 們 的 世 界 經 驗 調 節 著 心

智 觀 念 ） 和 吸 收 （ 結 合 經 驗 於 現 有 的 心 智 觀 念 中 ） 上 ； K o l b

（ 1 9 8 4） 所 述 ， 學 習 是 經 由 經 驗 轉 換 的 知 識 形 成 之 過 程 。 然

而 ”學 習 ”有 哪 些 類 型 呢 ？ M a r t o n  等 (  1 9 9 3  )找 到 了 六 種 學 生

學 習 概 念 的 類 型 ：  

1 .  將 學 習 視 為 增 加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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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將 學 習 視 為 記 憶 的 繁 衍 。  

3 .  將 學 習 視 為 應 用 知 識 。  

4 .  將 學 習 視 為 理 解 。  

5 .  為 以 不 同 方 式 看 待 事 情 。  

6 .  將 學 習 視 為 人 之 行 為 因 而 改 變 。  

然 而 ， 隨 著 體 驗 教 育 的 概 念 融 入 課 程 ， 對 於 美 國 課 程 的

改 革 帶 來 許 多 的 衝 擊 與 創 新 。 其 中 ， 理 念 與 「 從 做 中 學 」 的

概 念 相 一 致 的 服 務 學 習 ( s e r v i c e  l e a r n i n g )，便 是 一 種 藉 由「 服

務 」 與 「 學 習 」 的 相 互 結 合 教 學 方 式 (林 勝 義 ， 民 9 0 )。 服 務

學 習 的 概 念 在 美 國 行 之 有 年 ， 透 過 服 務 活 動 的 方 式 ， 讓 學 生

參 與 社 區 服 務 的 過 程 中 ， 經 由 解 決 現 實 生 活 中 各 項 問 題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服 務 ， 帶 來 個 人 的 成 長 。  

教 育 大 辭 書 （ 鄭 湧 涇 ， 民 8 9） 在 「 學 習 成 果 指 標 」 解 釋

文 中 提 到 學 校 教 育 體 系 可 以 分 為 投 入 、 過 程 、 和 成 果 三 個 部

分 ， 每 一 部 分 均 包 含 一 些 相 關 的 組 成 因 素 。 就 這 些 組 成 因 素

的 性 質 而 言，又 可 分 為「 教 育 環 境 因 素 」與「 教 育 成 效 因 素 」

兩 大 類 。 前 者 包 括 ： 設 備 、 教 學 資 源 、 經 費 、 教 師 素 質 、 學

生 背 景 特 性 、 課 程 教 材 性 質 、 教 師 教 學 行 為 、 學 習 情 境 、 教

學 品 質 、 教 室 氣 氛 等 ； 而 後 者 則 指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學 習 成

就 和 學 習 進 展 等 教 學 績 效 。  

體 育 是 教 育 的 一 環 ， 學 生 從 「 做 中 學 」 體 育 課 程 是 最 典

型 的 例 子，無 論 是 增 加 知 識 或 技 術，應 用 知 識 或 技 術，在「 教 」

與 「 學 」 之 間 對 教 師 、 學 生 而 言 其 交 互 作 用 是 非 常 密 切 的 ，

本 研 究 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視 為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考 量 因 素 之 一 ， 並

藉 由 文 獻 探 討 了 解 學 習 意 涵 ，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讓 學 生 快 樂 、 健

康 與 安 全 的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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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學 習 滿 意 度 意 涵 與 相 關 文 獻  

一 、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意 涵  

「 滿 意 」一 詞 據 大 辭 典 的 解 釋 為：意 願 滿 足。滿 足 則 謂 ：

在 進 行 一 項 活 動 之 後 所 帶 來 的 一 種 愉 快 的 感 覺 ， 並 且 符 合 自

己 的 心 意 ， 這 是 一 種 相 當 主 觀 的 感 受 態 度 。  

T o u g h（ 1 9 8 2） 指 出 滿 意 是 學 生 對 學 習 活 動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高 興 的 感 覺 或 積 極 的 態 度 是 「 滿 意 」 ， 不 高 興 的 感 覺 或

消 極 的 態 度 是 「 不 滿 意 」 。 「 學 習 滿 意 度 」 是 一 種 對 學 習 活

動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此 感 覺 或 態 度 的 形 成 是 因 為 學 生 喜 歡 該 學

習 活 動 ， 或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其 願 望 及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 因 此 ， 學

習 滿 意 度 可 以 用 來 解 釋 學 生 參 與 學 習 活 動 的 動 機 和 參 與 學 習

的 結 果 （ 馬 芳 婷 ， 民 7 8） 。  

李 麗 美 （ 民 9 1） 指 出 ， 學 習 者 在 整 個 學 習 過 程 的 學 習 經

驗 ， 對 於 學 習 整 體 的 感 覺 與 滿 足 ， 此 種 感 覺 是 來 自 於 學 習 過

程 中 是 否 能 讓 學 習 者 感 到 愉 快 ， 以 及 學 習 成 果 是 否 能 讓 學 習

者 感 到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主 觀 感 受 。  

綜 合 上 述 ， 可 發 覺 「 滿 意 」 包 括 了 兩 種 意 義 ： 是 一 種 感

覺 或 態 度 ； 願 望 或 需 求 的 達 成 。 故 本 文 將 「 學 習 滿 意 度 」 定

義 為 ： 學 生 對 於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其 形 成 是

因 為 喜 歡 該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 或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達 成 其 願 望 或 需

求 。  

二 、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實 證 研 究  

要 調 查 滿 意 度 ， 首 先 要 探 討 各 種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 藉 由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 萃 取 出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各 項 因

素 ， 以 作 為 本 研 究 調 查 之 依 據 。  

「 滿 意 」 一 詞 據 大 辭 典 的 解 釋 為 ： 意 願 滿 足 ， 滿 足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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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一 項 活 動 之 後 所 帶 來 的 一 種 愉 快 的 感 覺 ， 是 一 種 相 當 主 觀

的 感 受 態 度 。 M a r t i n ( 1 9 8 8 )指 出 ， 滿 意 是 指 個 人 在 獲 得 經 驗

之 期 望 以 及 所 感 受 到 該 經 驗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 當 所 感 受

等 於 或 超 出 所 期 望 ， 便 會 覺 得 滿 意 ， 反 之 ， 則 不 滿 意 。

P r i c e ( 1 9 7 2 )指 出 ， 所 謂 滿 意 乃 是 社 會 組 織 成 員 對 其 組 織 團 體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積 極 情 意 而 言。 T o u g h ( 1 9 8 2 )指 出 滿 意，是 學 生

對 學 習 活 動 的 感 覺 或 態 度 ， 高 興 的 感 覺 或 積 極 的 態 度 是 滿

意 ， 不 高 興 的 感 覺 或 消 極 的 態 度 是 不 滿 意 。 在 教 育 的 領 域 中

所 謂 滿 意 是 指 學 習 上 的 滿 意 ， 學 習 滿 意 可 解 釋 為 學 生 參 與 學

習 活 動 的 動 機 和 參 與 學 習 的 結 果。可 包 括 下 列 三 個 層 面 (馬 芳

婷 ， 民 7 8 )：   

1、 教 師 教 學 ： 使 指 學 生 對 教 師 教 學 及 課 程 的 滿 意 程 度 。   

2、 學 習 成 果 ： 學 生 就 學 習 內 容 對 其 個 人 貢 獻 的 滿 意 程 度 。   

3、 人 際 關 係 ： 學 生 對 學 習 過 程 中 ， 與 同 學 及 機 構 其 他 人 員

關 係 的 滿 意 程 度 。  

    D o m e r  e t  a l . ( 1 9 8 3 )將 H e r z b e r g在 1 9 5 7年 所 提 出 的 工 作 滿

意 理 論 運 用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上 。 工 作 理 論 認 為 人 類 的 需 求 是 二

元 性 的 ， 一 種 是 動 物 的 需 要 ， 即 避 免 痛 苦 ； 另 一 種 是 人 性 的

需 要 ， 即 心 理 成 長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上 的 解 釋 為 ，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激 勵 因 素 是 學 生 本 身 的 內 在 因 素 ， 如 學 習 成 就

感 、 教 師 與 同 學 的 肯 定 。 而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不 滿 意 的 外 在 因 素

是 學 習 環 境 ， 包 括 學 習 環 境 的 設 施 與 設 備 、 人 際 關 係 、 機 構

的 行 政 措 施 等 。 激 勵 因 素 若 存 在 ， 會 使 學 生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也 不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外 在 因 素 如 不 存 在 ， 會 使 學 生 感 到 不 滿

意 ， 反 之 也 不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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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寶 雀 (民 9 0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眾 多 因 素 中 主 要 包 括 ： 團 隊

成 員 、 場 地 器 材 、 環 境 、 人 際 關 係 等 。  

陳 文 長 (民 8 4 )認 為 大 專 生 對 體 育 課 的 滿 意 度 是 指 學 生 在

體 育 課 程 之 中 對 於 經 歷 整 體 學 習 經 驗 後 所 反 應 之 滿 意 情 形 。  

陳 偉 禹 （ 民 8 8） 適 宜 的 教 導 方 式 可 增 加 學 習 滿 意 度 應 針

對 男 女 學 生 需 求 採 取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式 。  

L u k e  & S i n c l a i r ( 1 9 9 1 )研 究 認 為 學 生 在 乎 學 習 氣 氛，他 們

喜 歡 体 育 那 種 自 由 感 ， 享 受 成 功 可 勝 任 的 競 爭 的 及 有 趣 的 氣

氛 。  

L a m  &  W o n g ( 1 9 9 4 )研 究 指 出 學 習 內 容 如 符 合 學 生 的 興

趣 與 需 要 ， 可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 他 們 又 表 示 老 師

愈 親 近 學 生 ， 會 有 更 多 非 正 式 的 師 生 互 動 學 生 對 老 師 將 更 予

滿 意 。  

綜 合 以 上 觀 點 ， 了 解 教 師 和 學 生 關 係 更 密 切 ， 教 學 與 學

習 滿 意 程 度 自 有 其 必 要 性  。由 上 述 相 關 研 究 中，我 們 可 發 現

研 究 對 象 大 多 是 針 對 在 學 學 生 ； 並 可 將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歸

納 成 三 大 類 ：  

（ 1）  學 生 個 人 因 素 ： 學 生 之 背 景 （ 如 年 齡 、 學 歷 . .等 ） 、

心 理 特 質 、 學 習 動 機 、 與 教 師 及 同 儕 之 關 係 感 受 等 。  

（ 2）  教 師 因 素 ： 教 師 之 特 質 、 教 學 行 為 、 教 學 方 法 、 教 學

內 容 、 對 學 生 之 態 度 等 。  

（ 3）  學 校 因 素 ： 學 習 環 境 、 場 館 設 備 與 器 材 、 行 政 與 政 策

等 。  

 

 

 



 34

三 、 體 育 課 程 滿 意 度 之 實 證 研 究  

許 多 學 者 們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能 否 從 運 動 中 獲 得 學 習 樂 趣

可 因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不 同 ， 在 運 動 學 習 滿 意 度 上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以 教 學 內 容 設 計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同 儕 關 係 、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 方 法 、 生 涯 規 劃 、 行 政 配 合 與 推 動 等 都 是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  

劉 照 金 （ 民 8 6） 以 7 8 9  位 國 立 屏 東 技 術 學 院 之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結 果 顯 示 大 學 生 對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在 不 同

性 別 、 學 制 、 授 課 教 師 、 學 群 、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 興 趣 選 項 、

志 願 順 序 、 運 動 水 準 組 別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楊 忠 祥 （ 民 7 8） 研 究 發 現 ， 省 立 台 北 師 院 的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感 到 滿 意 和 相 當 滿 意 的 有 3 5 . 3 3 %的 人 ； 在 性 別 方 面 ， 相 當

滿 意 女 生 多 於 男 生，不 太 滿 意 男 生 多 於 女 生，均 達 顯 著 水 準。

對 體 育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與 方 法 ， 有 4 6 . 0 5 %的 學 生 感 到 相 當 滿

意 ， 說 明 體 育 教 師 上 課 教 學 的 努 力 和 成 功 。  

歐 陽 金 樹 （ 民 8 6） 以 國 立 聯 合 工 商 專 校 學 生 ，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選 項 保 齡 球 的 5 1 6  位 學 生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反 應 結 果 ， 以 「 教 師 個 人 因 素 」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最 高 ，

其 次 為 「 學 生 個 人 因 素 」 及 「 學 習 效 果 因 素 」 ， 就 整 體 滿 意

度 量 表 來 看 ，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楊 志 顯 等（ 民 8 6），以 輔 仁 大 學 1 9 6 5  位 學 生 為 對 象，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對 「 體 育 課 整 體 」 以 及 「 教 師 能 力 與 素 養 」 、

「 身 體 與 能 力 發 展 」 和 「 同 學 關 係 」 等 層 面 感 到 滿 意 。 而 在

「 上 課 場 地 與 器 材 」 和 「 其 他 條 件 」 方 面 則 表 示 不 滿 意 。 個

人 運 動 屬 性 的 體 育 課 程 滿 意 度 最 高 ， 團 體 運 動 屬 性 次 之 ， 而

混 合 性 體 育 課 程 則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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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旻 怡 （ 民 8 9） 以 1 5 0 0位 雲 林 縣 國 中 生 體 育 課 學 習 滿 意

度 調 查 研 究 顯 示 ： 體 育 課 學 習 滿 意 度 以 同 儕 關 係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教 學 、 場 地 設 備 、 教 學 行 政 等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生 體 育 課 學 習 滿 意 度 ， 男 生 對 教 師 教 學 、 學

習 效 果 和 同 儕 關 係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女 生 。 女 生 對 教 學 行 政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男 生 。 其 他 在 場 地 設 備 因 素 則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在 場

地 設 備 方 面 一 年 級 學 生 高 於 二 年 級 學 生 及 三 年 級 學 生 。 在 教

學 行 政 方 面 則 一 年 級 學 生 高 於 三 年 級 學 生 ， 而 二 年 級 學 生 高

於 三 年 級 學 生 。 其 他 在 教 師 教 學 、 學 習 效 果 、 同 儕 關 係 等 因

素 ， 各 年 級 間 則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鍾 志 強（ 民 8 6）以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2 6 4  名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在 選 修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課 程 的 滿 意 度 上 ， 取 得 「 教 師 」 和 「 教

務 」 兩 個 因 素 。 在 「 教 師 」 因 素 上 ， 工 學 院 的 學 生 較 設 計 學

院 及 管 理 學 院 的 學 生 感 到 滿 意 ； 三 年 級 的 學 生 較 二 、 四 年 級

的 學 生 滿 意 。 在 「 教 務 」 因 素 上 ， 未 參 加 運 動 代 表 對 的 學 生

較 為 滿 意 ， 工 學 院 及 管 理 學 院 學 生 較 設 計 學 院 學 生 感 到 滿

意 ， 三 年 級 學 生 較 四 年 級 學 生 滿 意 。  

陳 文 長（ 民 8 4）以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等 5  個 大 學 院 校 共 6 7 5  名

大 學 生 ， 進 行 大 學 生 對 於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之 意 見 調 查 研 究 ，

探 討 大 學 生 對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情 形 ， 以 及 最 需 改 善

的 問 題 等 意 見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有 5 1 . 4 %的 學 生 對 於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持 滿 意 的 態 度 ， 其 中 有 1 0 . 5 %的 學 生 持 不 滿 意

的 態 度 ；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將 「 選 修 自 由 」 列 為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最 需 改 善 問 題 的 第 一 順 位 ， 其 次 為 「 場 地 設 備 」 、 「 開

課 的 科 目 與 種 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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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文 長（ 民 8 4 a）以 我 國 3 5  所 公 私 立 大 學 既 獨 立 學 院 三、

四 年 級 共 1 8 5 0位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結 果 顯 示 公 立 大 學 與 私

立 大 學 學 生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在 場 地 設 施 、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教 學 等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級 之 大 學 生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在 各 因 素 組 間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性 別 之 大 學 生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在 學 習 效 果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針 對 大 專 生 的 研 究 報 告 可 知 ， 學 生 大 多 對 體 育 正

課 的 授 課 情 形 及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 方 法 及 內 容 等 感 到 滿 意 ，

這 些 都 是 肯 定 大 專 體 育 教 師 的 教 學 。  

在 其 他 教 務 或 教 學 行 政 方 面 ， 蔡 崇 濱 （ 民 6 5） 提 及 ，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排 課 時 間 方 面 ， 不 滿 意 者 居 多 。  

楊 志 顯 等 （ 民 8 6） 的 研 究 中 ， 就 上 課 時 間 而 言 ， 輔 大 學

生 對 第 5 - 6  節 上 課 的 滿 意 度 分 別 高 於 第 1 - 2  節 和 第 3 - 4  節 上

課 者 。  

而 廖 欽 清 （ 民 7 6） 的 研 究 ， 認 為 每 週 兩 小 時 的 體 育 正 課

並 不 能 滿 足 學 生 的 需 要 。 在 場 地 設 備 部 份 ，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都

呈 現 學 生 不 滿 意 的 情 形 。  

周 宏 室（ 民 8 1）對 台 北 市 現 行 學 校 體 育 課 實 施 進 行 探 究，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的 意 見 ， 「 場 地 、 器 材 、 設 備 」 與

「 上 課 內 容 問 題 」 分 別 排 列 一 、 二 名 。    

     陳 文 長（ 民 8 4）以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等 5個 大 學 院 校 共 6 7 5  名

大 學 生 ， 進 行 大 學 生 對 於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之 意 見 調 查 研 究 ，

探 討 大 學 生 對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情 形 ， 以 及 最 需 改 善

的 問 題 等 意 見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有 5 1 . 4 %的 學 生 對 於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持 滿 意 的 態 度 ， 其 中 有 1 0 . 5 %的 學 生 持 不 滿 意

的 態 度 ；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將 「 選 修 自 由 」 列 為 大 學 興 趣 分 組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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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課 最 需 改 善 問 題 的 第 一 順 位 ， 其 次 為 「 場 地 設 備 」 、 「 開

課 的 科 目 與 種 類 」 。  

楊 忠 祥 （ 民 7 9） 探 討 學 生 使 用 校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與

哪 些 因 素 有 關 ， 在 回 答 非 常 不 滿 意 的 人 當 中 ， 男 學 生

（ 3 5 . 4 7 %） 和 女 學 生 （ 2 3 . 4 0 %）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從 這 個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性 別 對 學 生 使 用 校 內 運 動 運 動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而 言 ，

可 能 是 個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  

蔡 崇 濱 （ 民 6 5） 探 討 學 生 對 場 地 、 設 備 及 器 材 的 理 想 程

度 ， 結 果 顯 示 學 生 對 田 徑 、 籃 球 、 排 球 、 足 球 、 健 身 房 等 場

地 設 備 感 到 理 想 ； 但 對 桌 球 、 網 球 、 手 球 、 游 泳 池 等 則 認 為

不 夠 理 想 。 在 器 材 的 理 想 程 度 方 面 ， 對 田 徑 、 籃 球 、 排 球 、

足 球 表 示 滿 意 ； 但 對 手 球 、 棒 壘 球 、 器 械 運 動 ， 則 表 示 不 夠

理 想 。  

鄭 金 昌 （ 民 8 6） 以 東 海 大 學 一 、 二 、 三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分 組 教 學 的 滿 意 度 與 修 課 態

度，研 究 結 果 指 出：學 生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分 組 教 學 滿 意 度 在「 場

地 設 施 」 方 面 僅 有 ( 2 9 . 8﹪ )， 且 該 校 學 生 認 為 體 育 課 程 最 需

改 善 的 就 是 運 動 場 地 （ 3 7 . 7﹪ ） ， 顯 示 學 生 對 運 動 場 地 最 不

滿 意 。  

由 此 可 知 ，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在 排 課 及 上 課 時 間 等 行 政 安 排

上 ， 以 及 在 場 地 設 施 上 的 反 應 ， 均 偏 向 不 滿 意 ， 這 些 結 果 必

然 影 響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的 整 體 感 受，相 當 值 得 體 育 教 育 者 關 切。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的 研 究 發 現 ， 學 生 對 整 體 的 體 育 課 程 大 致

上 感 到 滿 意 。 若 將 體 育 課 細 分 為 教 師 教 學 、 學 習 效 果 、 教 學

行 政 、 同 儕 關 係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教 學 評 量 等 構 面 時 ， 其

中 在 教 師 教 學 因 素 、 學 習 效 果 及 同 儕 關 係 方 面 ， 學 生 大 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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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 感 到 滿 意 ， 然 而 在 教 學 行 政 及 場 地 設 備 部 份 ， 則 多 表 不

滿 意 。 研 究 者 歸 納 學 生 對 於 體 育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調 查 如 表

2 - 5 - 1所 示 。 本 研 究 量 表 主 要 有 六 個 因 素 構 面 ， 即 ，「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 課 程 行 政 」 及 「 教 學 評 量 」 。 作 為 調 查 大 專 學 生 在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上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  

 

表 2 - 5 - 1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與 研 究 發 現  
學者（年代）  對象  衡量的構面與研究結果  
蔡崇濱（民 65）  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為對象
學生對體育課排課時間方面，不滿
意者居多。  

楊忠祥（民 79）  
省立台北師院
七十六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 
位為研究對象

探討學生使用校內運動設施的滿意
度與哪些因素有關，非常不滿意的
人當中，男學生（ 35.47%）和女學
生（ 23.40%）有顯著的不同。  

周宏室（民 81）  台北市現行學
校體育課  

「場地、器材、設備」與「上課內
容問題」分別排列一、二名。  

陳文長（民 84）  
國立中央大學
等 5 個大學院
校共 675 名大
學生為對象  

有 51.4%的學生持滿意的態度，有
10.5%的學生持不滿意的態度；將
「選修自由」列為大學興趣分組體
育課最需改善問題的第一順位，其
次為「場地設備」、「開課的科目
與種類」。  

陳文長（民 84）  我國 35 所公私
立大學為對象

大學生對興趣分組體育課滿意度量
表教學行政、場地設施、學習效果、
教師教學等因素構面  

楊志顯（民 85）  輔仁大學學生
為對象  

包括教師教學能力與素養、學生身
體與能力的發展、上課場地與器
材、同學關係、其他條件等因素構
面  

鍾志強（民 86）  
以雲林科技大
學 264 名學生
為研究對象  

在選修體育運動相關課程的滿意度
上，取得「教師」和「教務」兩個
因素。  

鄭金昌（民 86 ）  東海大學學生
為對象  

「東海大學學生對體育課興趣分組
滿意度與修課態度反應問卷表」、
教師教學、學習效果、教學行政。

李文田（民 86）  
大四體育正課
興趣選項學生
為對象  

體育課程目標、課程行政、師資、
運動場地器材、成績評量經驗、同
儕、運動樂趣、學分考量、時間配
合、個人價值觀、付費考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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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瑀 (民 87) 專科學校教
師、學生 102 人

男女學生上體育課分別發現在學習
滿意度及內在動機有顯著差異，男
生都高於女生，體育老師在「情感」
上所表現的教導方式對於預測學生
學習滿意度最具影響力，所以適當
的教導方式可增加學生學針對習滿
意度。  

盧居福、韓大衛  
（民 87）  

台灣大學桌球
班學生為對象  

三個分量表十三個因素，分別為「需
求結果」含興趣休閒、社會互動、
身體健康、運動技術、心理感受、
參與表現、學分成績、情緒放鬆等
八個因素；「場地設備」含設備器
材、整潔維修等二個因素；「教師教
學」含教學素質、參與互動、測量
評量三個因素。  

鄧正忠（民 88）  宜蘭技術學院
學生為對象  

個人身心發展、教師的能力與素
養、場地與器材、教學行政、同儕
關係等五個因素。  

卓 旻 怡（ 民 8 9） 以 雲 林 縣 國中 生 為對象  

體育課學習滿意度以同儕關係最
高，其次依序為：學習效果、教師
教學、場地設備、教學行政等。男
生 對 教 師 教 學 、 學 習 效 果 和 同
儕 關 係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女 生 。 女
生 對 教 學 行 政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男
生 。 其 他 在 場 地 設 備 因 素 則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廖運榮（民 90）  
 

明新技術學院
學生為對象  

結果共得六個因素，學習效果、教
師專業能力、教學設備器材、教務
行政、同儕、學校體育法規等。  

陳學綿（民 91）  舞蹈才藝班消
費者為對象  

包括教學行政、場地設施、學習效
果、教師教學等因素構面。  

揚書銘（民 92）  
台南市立羽球
館休閒運動消
費者為對象  

休閒育樂、社會活動、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等因素構面。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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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體 育 教 學 的 意 涵  

一 、 體 育 教 學 的 意 涵  

蔡 貞 雄（ 民 8 3）指 出，體 育 教 學 是 根 據 學 生 的 學 習 心 理 、

身 心 特 徵 和 需 要 ， 安 排 適 當 的 教 學 情 境 ， 提 供 合 適 的 教 材 ，

運 用 妥 善 的 教 法，在 有 目 的、有 組 織、有 計 劃 的 身 體 活 動 中 ，

因 勢 利 導 ， 循 循 善 誘 ， 以 期 達 到 體 育 的 目 標 ， 實 現 整 個 教 育

的 理 想 。 而 吳 萬 福 （ 民 8 1） 則 認 為 ， 體 育 教 學 可 說 是 教 師 在

課 前 設 計 並 佈 置 合 理 的 教 學 環 境（ 包 括 物 質、社 會、觀 念 等 ），

以 具 有 教 育 價 值 的 各 項 運 動 做 為 教 材 ， 採 用 合 理 、 有 系 統 的

教 學 方 法 ， 指 導 學 生 如 何 學 習 運 動 方 法 ， 提 升 運 動 技 能 ， 滿

足 身 心 需 求 ， 體 會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 培 養 合 適 社 會 行 為 的 師 生

互 動 。  

周 宏 室 （ 民 8 3） 以 為 ， 體 育 教 學 是 在 教 育 目 標 下 ， 為 一

有 計 畫、有 目 的 的 師 生 互 動 工 程，教 師 依 據 學 習 的 原 則 原 理，

透 過 各 種 具 教 育 價 值 運 動 項 目 與 運 動 設 施 或 媒 體 為 媒 介 ， 以

有 效 的 教 學 策 略 或 學 習 集 團 為 方 法 ，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 以 期 達

到 承 先 啟 後 的 薪 傳 ， 培 養 健 康 、 快 樂 身 心 的 一 種 學 習 。  

王 伯 英 、 曲 宗 湖 （ 民 7 7） 把 體 育 教 學 定 義 為 ， 在 學 校 教

育 中 ， 有 目 的 、 有 計 畫 、 有 組 織 地 ， 通 過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協 同

活 動，使 學 生 充 分 發 揮 其 主 體 能 動 性，掌 握 體 育 的 基 本 知 識、

技 能 和 技 術 ， 發 展 身 體 ， 增 強 體 質 和 提 高 體 育 活 動 能 力 ， 培

養 良 好 的 思 想 品 德 ， 促 進 個 性 發 展 的 教 育 過 程 。  

葉 憲 清 （ 民 8 7） 也 提 出 類 似 看 法 ， 體 育 教 學 法 是 教 師 依

據 體 育 教 學 目 標 和 體 育 教 學 的 原 則 ， 選 擇 有 系 統 、 有 計 劃 的

教 學 手 段 和 程 序 ， 指 導 或 鼓 勵 學 生 自 動 學 習 ， 以 完 成 體 育 教

學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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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體 育 教 學 的 內 涵 ， 體 育 教 學 應 涵 蓋 教 學

目 標 ， 結 合 了 教 師 、 教 材 、 教 法 ， 有 效 的 授 與 學 生 體 育 相 關

知 識 及 技 能 ， 以 達 到 鼓 勵 並 足 以 使 學 生 運 動 之 目 的 。  

 

二 、 體 育 教 學 的 構 成 要 素  

葉 憲 清 （ 民 8 7） 主 張 的 體 育 教 學 要 素 有 ： 教 師 、 學 生 、

教 材 、 教 學 目 標 、 教 學 活 動 、 教 學 集 團 、 設 備 用 具 、 教 學 計

畫 等 七 種 。  

吳 萬 福 （ 民 7 9） 則 認 為 ， 體 育 教 學 是 以 學 生 、 教 材 、 教

師 、 體 育 場 地 設 備 、 教 學 集 團 等 五 個 因 素 所 構 成 的 。 上 述 五

個 因 素 中 ， 缺 一 即 無 法 實 施 有 效 的 體 育 教 學 ， 其 中 ， 教 師 的

因 素 最 為 重 要 。  

莊 美 鈴 （ 民 8 3） 也 指 出 ， 透 過 教 師 一 系 列 生 動 、 有 趣 、

有 效 的 活 動 設 計 ， 學 生 能 經 由 親 身 參 與 ， 逐 步 達 成 健 康 與 快

樂 的 教 育 目 標 ， 在 設 計 教 學 活 動 時 ， 至 少 需 考 慮 目 標 、 學 習

者 、 教 材 、 教 法 、 評 量 及 環 境 等 六 大 因 素 ， 而 這 六 大 因 素 間

有 著 相 互 影 響 的 密 切 關 係 。  

大 陸 學 者 高 鳳 山 等 （ 1 9 9 2） 提 出 較 完 整 的 看 法 ， 如 果 把

體 育 教 學 看 成 一 個 相 對 獨 立 的 系 統 的 話 ， 那 麼 這 個 系 統 由 三

個 相 互 聯 繫 的 基 本 要 素 所 構 成 ， 即 人 、 條 件 和 教 學 過 程 。 主

要 是 指 教 師 和 學 生 ； 條 件 ， 指 場 地 器 材 、 經 費 、 教 材 、 組 織

管 理 制 度 等 ； 教 學 過 程 ， 又 包 括 五 個 要 素 和 三 個 環 境 。 五 個

要 素 是：教 學 目 的 和 任 務、教 學 內 容、教 學 方 法、教 學 形 式 、

教 學 效 果 ； 三 個 環 境 是 ： 準 備 階 段 、 實 施 階 段 、 檢 查 與 評 價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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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義 雄（ 民 9 0）在 其 翻 譯 書 中 提 出 ： 無 論 任 何 科 目 ， 課

程 計 畫 的 發 展 都 要 經 過 以 下 五 個 基 本 步 驟 ： 一 、 建 立 課 程 的

價 值 基 礎 ； 二 、 發 展 概 念 架 構 ； 三 、 決 定 課 程 目 標 ； 四 、 課

程 設 計 ； 五 、 建 立 評 鑑 程 序 。 而 發 展 性 體 育 課 程 的 一 般 目 標

建 議 如 下 ：  

一 、 技 能 領 域 ：（ 一 ） 運 動 技 能 。（ 二 ） 目 標 體 適 能 目 標 。  

二、認 知 領 域：（ 一 ）增 進 在 身 體、空 間、方 向 與 時 間 知 覺 上  

的 動 作 概 念 學 習。（ 二 ）發 展 有 關 規 則、策 略、體 適 能 概

念、健 康 生 活 及 決 策 活 動 的 知 識 與 理 解 能 力。（ 三 ）促 進

有 關 數 學 、 科 學 、 社 會 、 語 言 等 學 科 的 概 念 學 習 。  

三、情 意 領 域：（ 一 ）鼓 勵 有 關 運 動 的 自 我 表 達、創 造 性 動 作  

與 審 美 能 力 發 展。（ 二 ）建 立 正 面 的 自 我 概 念、自 信 與 對  

身 體 能 力 的 知 識。（ 三 ）經 由 團 隊 遊 戲，發 展 正 面 的 社 交  

技 能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教 學 構 成 要 素 可 歸 納 為 ； 教 師 教 學 內 容 與

課 程 規 劃 ， 對 學 生 來 說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無 論 是 在 形 式 、 方 法

或 環 境 條 件 上 均 需 要 列 為 考 量 要 素 。 體 育 為 教 育 的 一 環 ， 自

應 負 有 教 育 的 功 能 ， 體 育 在 透 過 運 動 的 教 育 過 程 中 ， 不 只 是

讓 學 習 者 有 繼 承 並 傳 遞 運 動 的 能 力 ， 更 應 使 學 習 者 在 繼 承 既

有 運 動 文 化 之 餘，  有 創 新 運 動 文 化 的 機 會，以 便 使 學 習 者 在

創 新 過 程 中 充 實 運 動 生 活，  在 動 作 思 考 中 解 決 問 題，並 發 現

新 動 作、新 方 法，  進 而 得 到「 自 我 實 現 」的 滿 足 感。故 創 造

一 個 有 利 於 學 生 學 習 的 環 境 ， 以 增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滿 意 度 和 學

習 效 果 ， 對 教 育 工 作 者 而 言 ， 是 責 無 旁 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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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本 章 總 結  

經 由 上 述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本 研 究 歸 納 整 理 發 現 ：  

一、動 機 是 引 導 行 為 的 因 素 之 一，主 要 是 來 自 於 個 人 行 為 需  

求 的 方 向 ， 而 作 出 有 目 的 與 行 為 的 內 心 歷 程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視 為 ， 是 因 學 生 喜 歡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  

而 選 擇 該 課 程 作 為 學 習 的 方 向 與 目 的 。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 內 心 思 索 與 需 求 是 值 得 本 研 究 去 探 討 的 一 環 ， 並 可  

從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來 規 劃 課 程 以 達 教 學 目 的 ， 建 立 一 個 良  

好 師 生 互 動 模 式 ， 更 可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 是 一 位 身 為  

體 育 教 師 應 有 的 義 務 也 是 責 任 。  

 

二 、 體 驗 是 個 體 對 某 種 事 件 的 經 歷 與 刺 激 ， 所 產 生 的 回 饋 作

用 。 通 常 是 直 接 觀 察 或 是 參 與 所 造 成 的 ， 不 論 是 真 實 或

是 虛 擬 的 ， 都 是 個 體 感 受 到 的 經 驗 。 就 體 育 課 程 體 驗 學

習 過 程 而 言 ， 每 次 上 課 即 是 一 種 體 驗 學 習 ，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刺 激 形 成 一 種 經 驗 ， 因 個 別 差 異 會 有 不 同 水 準 ， 因 此

體 育 課 程 規 劃 有 別 於 一 般 學 科 ， 除 專 業 技 能 以 外 應 樂 趣

化 、 活 用 性 ， 在 教 學 時 須 考 量 體 育 的 本 質 ， 提 高 運 動 知

能 ， 增 進 身 心 發 展 ， 啟 發 運 動 樂 趣 ， 充 實 健 康 生 活 ， 培

養 運 動 道 德，發 展 社 會 行 為 --等 的 全 方 位 體 驗 學 習 效 果。 

 

三 、 體 育 是 教 育 的 一 環 ， 學 生 從 「 做 中 學 」 體 育 課 程 是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 無 論 是 增 加 知 識 或 技 術 ， 應 用 知 識 或 技 術 ，

在 「 教 」 與 「 學 」 之 間 對 教 師 、 學 生 而 言 其 交 互 作 用 是

非 常 密 切 的 ， 而 體 育 教 學 是 根 據 學 生 的 身 、 心 特 徵 和 需

要 ， 安 排 適 當 的 教 學 情 境 ， 提 供 合 適 的 教 材 ， 運 用 妥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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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法 ， 在 有 目 的 、 有 組 織 、 有 計 劃 的 身 體 活 動 中 ， 因

勢 利 導 ， 循 循 善 誘 ， 以 期 達 到 體 育 的 目 標 ， 實 現 整 個 教

育 的 理 想 。  

 

四 、 滿 意 是 指 個 人 在 獲 得 經 驗 之 期 望 以 及 所 感 受 到 該 經 驗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 當 所 感 受 等 於 或 超 出 期 望 值 ， 便 會

覺 得 滿 意 ， 本 研 究 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視 為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考

量 因 素 之 一 ， 並 藉 由 文 獻 探 討 了 解 學 習 意 涵 ，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讓 學 生 快 樂 、 健 康 與 安 全 的 學 習 。 而 學 習 是 經 由 經

驗 轉 換 的 知 識 形 成 之 過 程 ， 本 研 究 歸 納 學 習 理 論 與 滿 意

理 論 ， 將 以 學 習 滿 意 度 等 級 來 檢 定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  

 

五 、 綜 合 動 機 與 體 驗 、 體 育 課 程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文 獻 ， 本 研 究

歸 納 出 體 育 課 從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的 過 程

中 ， 由 於 個 別 差 異 ， 體 驗 水 準 不 同 對 於 體 育 課 程 的 評 價

回 饋 會 有 不 同 ， 是 達 成 滿 意 或 者 是 有 所 抱 怨 ， 參 見 圖

2 - 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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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在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課 程 由 一 般 性 課 程 ， 改 為 性

趣 選 項 ， 學 生 依 自 己 興 趣 選 課 【 選 課 動 機 】 ， 經 過 一 學

期 【 體 驗 學 習 】 後 再 從 新 選 擇 下 學 期 課 程 ， 學 生 除 了 考

量 其 他 因 素 外 ， 最 重 要 的 是 體 驗 水 準 ， 若 學 生 體 驗 水 準

高 則【 再 選 意 願 】也 會 提 高，反 之 則 產 生【 抱 怨 傾 向 】，

因 此 提 高 學 生 再 選 意 願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提 高 體 驗 水 準 。  

 

 

 

動 機  

行 為  
感 受 的 價 值 與 期 望

（ 體 驗 ）  

抱 怨  

傾 向  

再 選  

意 願  
高

 

體

驗

水

準

 

低
回 饋  

回 饋  

圖 2-7-1體 育 課 程 體 驗 水 準 模 式 圖  

目 標  

達 成  

回 憶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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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 調 查 大 專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以 瞭 解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 本 章 分 為 六 節 ， 依 序 為 ： 第 一 節 研 究 步 驟 ；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樣 本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量 表 編 制 與 施 測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  

 

第 一 節  研 究 步 驟  

在 確 立 主 題 後 ，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 透 過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整 理 分 析 與 探 討 並 決 定 主 要 變 項 ， 建 立 欲 驗

證 之 假 設 架 構 ， 根 據 研 究 假 設 編 制 問 卷 預 試 、 修 正 後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所 得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與 處 理 ， 並 將 分 析 結 果

與 參 考 文 獻 加 以 探 討 ， 提 出 結 果 、 結 論 與 建 議 。 步 驟 流 程 如

圖 3 - 1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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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 1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理 
 

 
 

 
 

論 
 

 
 

 
 

︵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主 題 之  

選 定 與 確 立  

文 獻 蒐 集 、  

整 理 與 探 討  

研 究 設 計  

量 表 編 制  

問 卷 實 施  

資 料 處 理  

結 果 、 結 論  

與 建 議  

探 討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擬 定 研 究 目 的、範 圍 與 限 制

確 立 研 究 問 題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收 集 相 關 研 究 論 文  

書 籍 與 期 刊 等 資 料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確 定 研 究 方 法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編 制 預 試 問 卷  

 

修 改 問 卷 （ 信 、 效 度 ）  

 

確 認 正 試 問 卷  

發 出 問 卷  

回 收 問 卷  

資 料 處 理  

描 述 性 統 計 因 素 分 析  

變 異 數 分 析  

鄧 肯 ﹙ D u n c a n﹚ 檢 定  

成 對 t檢 定  

重 要 － 表 現 分 析 法 （ I P A）

路 徑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提 出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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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與 關 係 ， 為 具

體 回 答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首 先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 考 驗 受 試 者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差

異 ； 再 以 成 對 t檢 定（ P a i r e d - S a m p l e s  t - t e s t）， 根 據 結 果 以 重

要 -表 現 分 析 法（ I P A）探 討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重 要 程 度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最 後 以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探 討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路 徑 ， 本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3 - 2 - 1） 。  
 

 

 

 

 

 

 

 

 

 

 

 

 

 

 

 



 49

 

 

 

 

 

 

 

 

 

 

 

 

 

 

 

 

 

 

 

 

 

 

 

 

 

 
    圖 3 - 2 - 1 研 究 架 構 圖

成 對 t檢 定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2 .就 讀 學 校 別

3 .學 制 別    

學 習 滿 意 度  

1 .教 師 教 學  

2 .同 儕 關 係  

3 .學 習 效 果  

4 .場 地 設 備  

5 .教 學 行 政  

6 .教 學 評 量  

體 驗 程 度  

1 .自 我 肯 定  

2 .技 能 學 習  

3 .社 會 關 係  

 

選 課 動 機  

1 .自 我 肯 定  

2 .技 能 學 習  

3 .社 會 關 係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M A N O VA） 

重 要 程 度  

1 .教 師 教 學  

2 .同 儕 關 係  

3 .學 習 效 果  

4 .場 地 設 備  

5 .教 學 行 政  

6 .教 學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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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樣 本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界 定 於 9 2學 年 度 第 1學 期，選 修 研 究 者 開 設

之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之 學 生 ， 分 別 如 下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國 立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二 、 研 究 樣 本 施 測 與 回 收  

本 研 究 以 高 雄 地 區 三 所 大 專 學 生，選 修 研 究 者 所 教 授 撞 球

課 程 之 學 生 為 研 究 樣 本 ， 於 期 末 考 進 行 筆 試 測 驗 結 束 後 ， 研

究 者 發 放 問 卷 並 說 明 問 卷 填 寫 方 式 ， 完 成 後 全 數 回 收 。  

共 發 出 6 0 0 份 問 卷 ， 回 收 6 0 0 份 ， 回 收 率 1 0 0 %， 整 理 後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3 9 份 ， 有 效 問 卷 5 6 1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9 3 . 5 %。  

在 受 試 學 生 中，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人 數 3 1 8 名，佔 全 部 受

試 者 5 6 . 7 %；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1 4 3 名 ，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5 . 5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人 數 1 0 0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1 7 . 8 %。  

王 文 科 （ 民 8 6） 指 出 「 回 收 率 至 少 5 0 %才 是 適 當 ； 6 0 %

才 算 好； 7 0 %則 算 很 好 」。根 據 上 述，本 問 卷 回 收 已 達「 很 好 」

以 上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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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是 採 用 調 查 法 ， 以 研 究 者 自 編 之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調 查 三 所 大 專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學

習 滿 意 程 度 之 情 形 ， 問 卷 內 容 由 四 個 部 份 所 構 成 研 究 調 查 之

工 具 如 下 ：  

（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調 查 （ 性 別 ； 年 齡 ； 科 系 ； 學 制 ；

就 讀 學 校 ； 年 級 ； 選 修 次 數 ） 。  

（ 二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問 卷 （ 1 .自 我 肯 定 2 .技 能

學 習 3 .社 會 關 係 ） 。  

（ 三 ）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之 問 卷 （ 1 .教 師 教 學 2 .同 儕 關

係 3 .學 習 效 果 4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5 .課 程 行 政 6 .教

學 評 量 ） 。  

（ 四 ）開 放 式 問 題 包 括 ： 對 教 師 、 球 館 建 議 事 項 ； 每 小

時 合 理 收 費 ； 整 體 滿 意 度 ； 測 驗 項 目 難 易 度 。  

本 問 卷 採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 L i k e r t - t y p e  s c a l e）， 每 一 個 陳

述 都 會 形 成 兩 個 問 題 ：  

第 一 部 份：一 是 受 試 者 的 選 課 動 機，二 是 受 試 者 體 驗 程 度。 

第 二 部 份：一 是 受 試 者 的 學 習 滿 意 度，二 是 受 試 者 認 為 的  

重 要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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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量 表 編 制 與 施 測  

一 、 量 表 編 製 之 依 據  

本 研 究 量 表 參 酌 陳 文 長 （ 民 8 4） 所 編 「 大 學 生 對 興 趣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量 表 」 （ 包 括 教 學 行 政 、 場 地 設 施 、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教 學 等 因 素 構 面 ） 、 楊 志 顯 （ 民 8 5） 研 製 的 「 輔 仁

大 學 體 育 課 程 滿 意 量 表 」 （ 包 括 教 師 教 學 能 力 與 素 養 、 學 生

身 體 與 能 力 的 發 展 、 上 課 場 地 與 器 材 、 同 學 關 係 、 其 他 條 件

等 因 素 構 面 ） 、 鄭 金 昌 （ 民 8 6年 ） 的 「 東 海 大 學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分 組 滿 意 度 與 修 課 態 度 反 應 問 卷 表 」 、 陳 學 綿 （ 民 9 1

年 ）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問 卷 （ 在 動 機 方 面 包 括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再 滿 意 度 方 面 包 括 教 學 行 政 、 場 地 設 施 、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教 學 等 因 素 構 面 ） 、 楊 書 銘 （ 民 9 2）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問 卷 （ 在 參 與 動 機 方 面 包 括 休 閒 育 樂 、 社 會 活 動 、 身 心

健 康 與 自 我 實 現；在 滿 意 度 方 面 包 括 軟 硬 體 設 備、人 力 資 源、

交 通 問 題 、 活 動 主 辦 與 營 運 管 理 ） ， 同 時 參 考 有 關 書 籍 及 相

關 研 究 報 告 進 行 編 製 ， 並 選 聘 十 一 位 專 家 （ 如 附 錄 F） 進 行

題 間 審 查 提 升 本 問 卷 信 、 效 度 ， 再 經 本 論 文 指 導 教 授 ， 逐 一

審 閱 每 題 之 重 要 性 與 適 切 性 後 ， 方 予 以 採 用 。  

本 研 究 量 表 建 構 流 程 如 圖 3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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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文 獻 、 理 論 基 礎

設 計 問 卷 架 構 與 內 容

內 容 效 度 （ 專 家 效 度 ）

修

改

修

改 預 試 問 卷  

選 取 受 試 者 預 試  

項 目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量 表 效 度

因 素 命 名  

信 度 分 析 求 出 量 表 與

各 層 面 信 度  

正 式 量 表  

刪 除

C R 值

未 達

顯 著

之 題

目  

刪  

除  

題  

項  

圖 3 - 5 - 1 量 表 建 構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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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預 試 問 卷  

（ 一 ） 預 試 對 象  

1 .對 象：本 研 究 以 9 1學 年 度 第 2學 期 正 修 科 技 大 學、高 雄 餐

旅 學 院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等 體 育 課 程 選 修 撞 球 課 之 學

生 為 本 研 究 對 象 。  

2 .問 卷 調 查 程 序：本 量 表 於 9 1學 年 度 第 2學 期 於 學 期 結 束 前

由 研 究 者 將 量 表 發 送 授 課 學 生 ， 並 將 填 寫 問 卷 方 法 說 明

清 楚 ， 完 成 後 馬 上 回 收 。  

3 .本 研 究 共 發 放 問 卷 1 2 0份（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4 0份，高 雄 餐 旅

學 院 4 0份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4 0份 ）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有 效 問 卷 1 0 8份 ， 問 卷 有 效 率 為 9 0 . %。  

（ 二 ） 效 度 考 驗  

     本 研 究 以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 ） 和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對 問 卷 進 行 考 驗 。  

1、內 容 效 度：以 正 式 函 請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專 家 意 見 調 查 」， 

以 建 構 本 研 究 之 內 容 效 度 。  

2、 建 構 效 度 ：  

（ 1） 項 目 分 析  

A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由 表 3 - 5 - 1大 專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內 顯 示 ，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分 析 結 果 ， 決 斷 值（ C R）未 達 本

研 究 設 定 之 4以 上，且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未 達 . 5之 題 號 為 第

7、 1 6題。因 此，本 量 表 具 有 鑑 別 力 之 題 目 共 計 1 8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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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選課動機與體驗程度項目分析摘要表 

  選課動機  體驗程度  

題   目  決斷值 決斷值  

  （ CR）

與量表

總分之

相關  （ CR）  

與量表

總分之

相關  

01 .培養興趣  7 .519  0 .620  7 .151  0 .644  

02 .希望多才多藝  8 .855  0 .657  8 .722  0 .691  

03 .結交志同道合之朋友  9 .072  0 .715  9 .156  0 .702  

04 .放鬆心情紓解壓力  8 .061  0 .687  10 .856  0 .764  

05 .希望成為終身休閒活動之一  4 .538  0 .502  12 .715  0 .738  

06 .促進身體健康  8 .499  0 .712  6 .209  0 .655  

07 .室內上課享有冷氣可不受烈日曝曬   3 .345  0 .420  7 .046  0 .561  

08 .享受愉快的運動樂趣  7 .719  0 .661  9 .505  0 .737  

09 .運動強度適合自己運動能力  6 .860  0 .693  7 .425  0 .706  

10 .滿足心理慾望  11 .579 0 .757  11 .115  0 .747  

11 .滿足技術與知識學習慾望  8 .402  0 .740  9 .944  0 .754  

12 .課中獲得成就感  9 .821  0 .734  9 .278  0 .738  

13 .培養自信心肯定自我  10 .350 0 .760  9 .453  0 .759  

14 .對個人運動潛能的了解  10 .175 0 .749  8 .722  0 .767  

15 .學習一項運動技能  6 .837  0 .674  9 .375  0 .692  

16 .同學鼓吹攜伴                           3 .190   0 .478   5 .406    0 .541  

17 .目前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  8 .534  0 .710  8 .507  0 .679  

18 .受到電視轉撥與撞球明星影響  6 .736  0 .645  6 .345  0 .619  

19 .可認識其他科系同學  4 .469  0 .517  5 .184  0 .627  

20 .選擇授課教師  7 .190  0 .640  5 .811  0 .617  
* p＜ . 0 5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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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度 量 表 」 由 表 3 - 5 - 2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內 顯 示 ，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分 析 結 果，決 斷 值（ C R）未 達 本 研 究 設 定 之 4以 上 ，

且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未 達 . 5之 題 號 為 第 3 0題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均 予 以 刪 除 。 因 此 ， 本 量 表 具 有 鑑 別 力 之 題

目 共 計 3 6題 。  
表 3 - 5 - 2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學習滿意度  重要程度  

題

號  
題             目  決斷值  

（ CR）  

與量

表總

分之

相關  

決斷值  

（ CR）  

與量

表總

分之

相關

1  課程進度與教學內容  8 .526＊ ＊ . 707  6 .443＊ ＊  . 616

2  教師與同學間的互動情形  10 .129＊ ＊ . 707  16 .416＊ ＊  . 776

3  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  12 .649＊ ＊ . 784  10 .585＊ ＊  . 730

4  教師上課時的教學氣氛的營造  10 .465＊ ＊ . 742  12 .410＊ ＊  . 809

5  教師所教的項目的難易程度  7 .770＊ ＊ . 650  8 .633＊ ＊  . 717

6  教師上課時的點名方式  9 .176＊ ＊ . 722  9 .280＊ ＊  . 689

7  教師體育成績評分的方式  9 .820＊ ＊ . 700  9 .587＊ ＊  . 744

8  教師上課時示範動作的能力  6 .697＊ ＊ . 646  7 .006＊ ＊  . 694

9  教師準時開始上課和下課  9 .541＊ ＊ . 657  10 .095＊ ＊  . 671

10  教師常會主動關心學生的身心狀況  8 .520＊ ＊ . 643  8 .545＊ ＊  . 685

11  撞球課能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6 .671＊ ＊ . 608  7 .718＊ ＊  . 666

12  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知識  15 .098＊ ＊ . 787  9 .998＊ ＊  . 722

13  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技術  11 .566＊ ＊ . 719  8 .359＊ ＊  . 724

14  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比賽的經驗  8 .439＊ ＊ . 613  10 .242＊ ＊  . 711

15  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互助合作的精神  7 .273＊ ＊ . 589  8 .629＊ ＊  . 665

16  選修撞球能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7 .890＊ ＊ . 619  9 .922＊ ＊  . 700

17  選修撞球課程能增進我的思考邏輯  9 .761＊ ＊ . 662  9 .998＊ ＊  . 736

18  選修撞球課程能增進我的自信心  8 .499＊ ＊ . 645  9 .775＊ ＊  . 756

19  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冷靜  9 .456＊ ＊ . 678  7 .965＊ ＊  .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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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專注  9 .577＊ ＊ . 675  6 .994＊ ＊  . 692

21  撞球場地數量 (如球桌數、球場等 )  6 .424＊ ＊ . 642  9 .031＊ ＊  . 725

22  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品質  7 .141＊ ＊ . 666  9 .899＊ ＊  . 684

23  運動場館設置之安全性與方便性  6 .575＊ ＊ . 662  10 .032＊ ＊  . 706

24  運動場館空調溫度  4 .837＊ ＊ . 561  8 .542＊ ＊  . 714

25  撞球課可使用的活動空間  7 .614＊ ＊ . 651  6 .274＊ ＊  . 645

26  撞球課同時使用場地的班級數和人數  7 .020＊ ＊ . 632  9 .298＊ ＊  . 678

27  撞球課所排定的時間（節次）  7 .770＊ ＊ . 721  10 .634＊ ＊  . 728

28  我對撞球課每週二節的時數  6 .007＊ ＊ . 587  10 .864＊ ＊ . 742

29  我對撞球選課的方式  6 .256＊ ＊ . 661  8 .930＊ ＊  . 749

30  我對撞球課穿著的體育服裝  3 .974  .372  5 .145  .422

31  撞球課讓我有機會和同學互相切磋  8 .540＊ ＊ . 641  6 .879＊ ＊  . 662

32  撞球課能有機會增進同學間的感情  7 .090＊ ＊ . 629  8 .283＊ ＊  . 693

33  我對撞球課能和好朋友一起活動  8 .314＊ ＊ . 668  11 .477＊ ＊  . 752

34  撞球課能夠欣賞同學的運動技術  8 .439＊ ＊ . 661  10 .465＊ ＊  . 694

35  撞球課時同學之間的相互指導  7 .863＊ ＊ . 696  9 .462＊ ＊  . 700

36  撞球課可以瞭解同學的個性  7 .930＊ ＊ . 669  9 .499＊ ＊  . 742

37  撞球課可以認識其他系上的朋友  7 .369＊ ＊ . 599  6 .765＊ ＊  . 577
* p＜ . 0 5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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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 素 分 析：量 表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後，將 挑 選 具 有 鑑 別 力

之 題 目 進 行 量 表 的 因 素 分 析 ， 以 考 驗 本 量 表 的 「 建 構

效 度 」 。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v a r i m a x）正 交 轉 軸，抽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之 共 同

因 素 ， 並 除 去 因 數 負 荷 量 小 於 0 . 5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 。 分 別 如 下 ：  

A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量 表  

根 據 上 述 準 則 第 一 次 因 素 分 析 後 ， 每 個 題 目 的

平 均 數 皆 高 於 5（ 4 . 7 7∼ 5 . 7 6），而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0 . 5 以 上 計 有 第 7、 1 6 題 ， 刪 除 後 繼 續 進 行 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 均 符 合 上 述 之 因 素 分 析 準 則 ， 結 果 取 得

三 個 因 素 。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8、 9、 1 0、 1 1、 1 2、 1 3

等 6 題 ， 命 名 為 「 自 我 肯 定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6 0 0∼ 0 . 8 2 2 間，特 徵 值 為 4 . 5 4，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5 . 2 0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4、 5、 6、 7、 

1 4  等 8 題，命 名 為「 技 能 學 習 因 素 」，因 素 負 荷 介

於 0 . 5 0 2∼ 0 . 7 8 2 間，特 徵 值 為 4 . 0 7，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 6 1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1 5、 1 6、 1 7、 1 8 等 4 題 ，

命 名 為 「 社 會 關 係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5 2 1

∼ 0 . 8 3 6 間，特 徵 值 為 2 . 7 6，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5 . 3 4 %。

三 個 因 素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3 . 1 4 %，顯 示 本 研 究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3 - 5 -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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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選課動機與體驗程度量表之因素構面矩陣摘要表  

題     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11.課中獲得成就感  0 .822   
12.培養自信心肯定自我  0 .809   
10.滿足技術與知識學習慾望  0 .787   
9.滿足心理慾望  0 .763   
13.對個人運動潛能的了解  0 .748   
08.運動強度適合自己運動能力  0 .600   
01.培養興趣   0 .782  
02.希望多才多藝   0 .752  
14.學習一項運動技能   0 .701  
04.放鬆心情紓解壓力   0 .646  
07.享受愉快的運動樂趣   0 .630  
03.結交志同道合之朋友   0 .617  
05.希望成為終身休閒活動之一   0 .551  
06.促進身體健康   0 .502  
17.可認識其他科系同學    0 .836 
16.受到電視轉撥與撞球明星影響    0 .724 
18.選擇授課教師    0 .695 
15.目前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    0 .521 

特徵值  4 .54 4.07 2.76 

解釋變異量  25.20% 22.61% 15.34%

累積解釋變異量  25.20% 15.34% 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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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後，將 挑 選 具  

有 鑑 別 力 之 題 目 進 行 量 表 的 因 素 分 析 ， 以 考 驗 本 量 表 的  

「 建 構 效 度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進 行 分 析，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正 交 轉 軸 ， 抽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之 共 同  

因 素，作 為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本 研 究 經 分 析 後 顯 示 六  

個 因 素 ：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2、 3、 4、 8、 1 1、 1 2、 1 3、 1 9、 

2 0 等 9 題 ， 命 名 為 「 教 師 教 學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5 7 5∼ 0 . 7 0 7 間，特 徵 值 為 5 . 5 5 7，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6 . 0 4 1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等 7  

題 ， 命 名 為 「 同 儕 關 係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5 4 4∼  

0 . 8 4 7 間 ， 特 徵 值 為 5 . 1 7 6，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4 . 3 7 7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1 4、 1 5、 1 6、 1 7、 1 8、 3 6 等 6  

題 ， 命 名 為 「 學 習 效 果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5 2 0∼  

0 . 7 9 9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9 9 4，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0 9 4 %。  

     第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2 1、 2 2、 2 3、 2 4、 2 5 等 5 題 ，  

命 名 為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因 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7 2 0

∼ 0 . 8 3 4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9 9 4，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0 9 3 %。  

     第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6、 2 7、 2 8 等 4 題，命 名 為  

「 課 程 行 政 因 素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6 1 5∼ 0 . 7 6 7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5 4 7，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9 . 8 5 2 %。  

     第 六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第 5、 6、 7、 9、 1 0 等 5 題 ， 命 名  

為「 教 學 評 量 因 素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0 . 5 3 2∼ 0 . 6 4 9 間 ， 

特 徵 值 3 . 0 3 5，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6 . 0 4 1 %。  

六 個 因 素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0 . 8 8 8 %，顯 示 本 研 究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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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4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四 因 素 五  因 素 六

2  . 6 0 7       
3  . 7 0 7       
4  . 6 3 9       
8  . 5 7 5       

1 1  . 6 6 7       
1 2  . 6 3 1       
1 3  . 6 3 1       
1 9  . 7 6 5       
2 0  . 7 4 2       
2 9   . 5 4 4      
3 0   . 7 6 8      
3 1   . 7 7 5      
3 2   . 8 4 7      
3 3   . 8 1 6      
3 4   . 7 7 3      
3 5   . 6 1 2      
1 4    . 7 8 8     
1 5    . 7 9 2     
1 6    . 7 9 9     
1 7    . 5 2 0     
1 8    . 5 2 1     
3 6    . 6 8 1     
2 1     . 7 4 9    
2 2     . 7 2 9    
2 3     . 8 3 4    
2 4     . 7 2 0    
2 5     . 7 7 8    
1      . 6 1 5   

2 6      . 7 6 7   
2 7      . 6 5 4   
2 8      . 6 3 4   
5       . 6 1 7  
6       . 5 4 7  
7       . 5 3 2  
9       . 6 3 6  

1 0       . 6 4 9  

特 徵 值  5 . 7 7 5  5 . 1 7 6  3 . 9 9 4  3 . 9 9 4  3 . 5 4 7  3 . 0 3 5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0 4 1 %  1 4 . 3 7 7 % 1 1 . 0 9 4 % 1 1 . 0 9 3 % 9 . 8 5 2 %  8 . 4 3 0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0 4 1 %  3 0 . 4 1 8 % 4 1 . 5 1 2 % 5 2 . 6 0 6 % 6 2 . 4 5 8 %  7 0 . 8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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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信 度 考 驗  

A、 在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爲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各 分 量 表 所 得

之 C r o n b a c h‵sα 值，在「 自 我 肯 定 因 素 」方 面 是 . 9 1 4 0，

「 技 能 學 習 因 素 」 方 面 是 . 8 7 3 5，「 社 會 關 係 因 素 」 方

面 是 . 7 8 8 4，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sα 值 為 . 9 3 9 3。N u n n a l l y

認 為 α 係 數 值 介 於 在 . 8 0 至 . 9 0 之 間 非 常 好 （ 吳 明 隆 ，

民 8 9） 。 因 此 本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高 ， 且 具 有 非 常 好

的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5 所 示 。  

 
表 3 - 5 - 5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別  
名 稱  內 含 題 目 （ 題 號 ）  C r o n b a c h‵s  

 α 係 數  

一  自 我 肯 定  8、 9、 1 0、 1 1、 1 2、 1 3  . 9 1 4 0  

二  技 能 學 習  1、 2、 3、 4、 5、 6、 7、 1 4 . 8 7 3 5  

三  社 會 關 係  1 5、 1 6、 1 7、 1 8  . 7 8 8 4  

總 量 表  共 1 8 題  . 9 3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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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爲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各 分 量 表 所 得

之 C r o n b a c h‵sα 值，在「 教 師 教 學 因 素 」方 面 是 . 9 2 6 1，

「 同 儕 關 係 因 素 」方 面 是 . 9 2 3 5，「 學 習 效 果 因 素 」方

面 是 . 8 8 4 7，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因 素 」 方 面 是 . 9 0 6 0，

「 課 程 行 政 因 素 」方 面 是 . 8 5 7 0，「 教 學 評 量 因 素 」方

面 是 . 8 6 6 6；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sα 值 為 . 9 6 2 9。 學 者

N u n n a l l y 認 為 α 係 數 值 介 於 在 . 8 0 至 . 9 0 之 間 非 常 好

（ 吳 明 隆 ， 民 8 9）。 因 此 本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高 ， 且

具 有 非 常 好 的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6 所 示 。  

 

表 3 - 5 - 6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別  
名 稱  內 含 題 目 （ 題 號 ）  C r o n b a c h‵s

α 係 數  

一  教 師 教 學  2 . 3 . 4 . 8 . 1 1 . 1 2 . 1 3 . 1 9 . 2 0 . 9 2 6 1  

二  同 儕 關 係  2 9 . 3 0 . 3 1 . 3 2 . 3 3 . 3 4 . 3 5  . 9 2 3 5  

三  學 習 效 果  1 4 . 1 5 . 1 6 . 1 7 . 1 8 . 3 6  . 8 8 4 7  

四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2 1 . 2 2 . 2 3 . 2 4 . 2 5  . 9 0 6 0  

五  課 程 行 政  1 . 2 6 . 2 7 . 2 8  . 8 5 7 0  

六  教 學 評 量  5 . 6 . 7 . 9 . 1 0  . 8 6 6 6  

總 量 表  共 3 6 題  . 9 6 2 9  

 

 

 



 64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對 於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分 析，以 統 計 方 法 為 主，擬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中 文 版 進 行 分 析：調 查 所 得 之 問 卷 整 理 分 類，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進 行 編 碼 、 登 錄 工 作 ， 及 各 項 資 料 的 統 計 分

析 。 本 研 究 所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 包 括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 總 和 、

排 序 與 標 準 差 等 ， 應 用 於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背 景 、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學 習 後 的 滿 意 程 度 等 各 題 項

分 析 。  

二 、 推 論 性 統 計 ：  

（ 一 ） 信 度 分 析 與 效 度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是 評 估 量 表 的 可 靠 程

度 ， 亦 即 量 表 的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的 指 標 。 本 研 究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來 檢 測 量 表 的 信 度。效 度 則 採 用 專 家

效 度 法 。  

（ 二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 M A N O V A） ： 以

此 方 法 檢 定 背 景 變 項 之 撞 球 課 學 生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結

果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則 考 驗 個 別 單 變 量 F值，若

結 果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則 以 鄧 肯 （ D u n c a n） 進

一 步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檢 定 各 變 數 組 間 之 差 異 。  

（ 三 ） 成 對 t檢 定 （ P a i r e d - S a m p l e s  t - t e s t）  

      利 用 成 對 t檢 定 探 討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生，在「 選 課 動 機 」

及 「 體 驗 程 度 」 之 特 性 與 「 滿 意 度 」 及 「 重 要 程 度 」

是 否 有 差 異 存 在 。  

（ 四 ） 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 （ I m p o r t a n c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運 用 I P A分 析 法 探 討 ，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

在 「 選 課 動 機 」 及 「 體 驗 程 度 」 之 特 性 與 「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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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重 要 程 度 」 之 特 性 情 況 ， 本 研 究 應 用 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 將 選 課 動 機 視 為 「 重 要 程 度 」 ， 而 將 學

習 後 體 驗 程 度 視 為 「 表 現 程 度 」 進 行 分 析 ， 再 將 需 求

重 要 性 視 為 「 重 要 程 度 」 ， 而 將 學 習 後 滿 意 程 度 視 為

「 表 現 程 度 」 進 行 分 析 以 探 討 「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的 學 習 現 況 。 作 為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參 考 之 依 據 。  

五 、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以 路 徑 分 析 的 方 法 找 出 ， 影 響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途 徑 。  

六、本 研 究 的 統 計 分 析，差 異 性 考 驗 之 顯 著 水 準 均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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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本 章 旨 在 就 實 證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依 據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共 分 為 五 節 加 以 探 討 ：  

第 一 節 、 有 效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第 二 節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現

況 分 析 。  

第 三 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在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所 考 量

之 因 素 ， 以 及 學 習 後 的 體 驗 程 度 為 何 ； 並 分 析 學 生

期 望 值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第 四 節、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體 驗 程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象 限 分 析 I P A （ i m p o r t a n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i y s i s） 。  

第 五 節 、 以 路 徑 分 析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最 後 根 據 所 得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以 作 為 日 後 課 程

規 劃 與 教 學 策 略 參 考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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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有 效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共 5 6 1 人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現 況 分 析 如

下 ：（ 如 表 4 - 1 - 1）  

一 、 就 讀 學 校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3 1 8 人、佔 全 部 受 試 者 5 6 . 7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1 4 3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5 . 5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人 數 1 0 0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1 7 . 8 %。  

二 、 學 制  

本 研 究 係 以 技 職 體 系 的 大 專 學 生 為 樣 本 所 以 有 四 種 學 制

分 別 如 下 ： 四 技 學 生 人 數 2 5 9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4 6 . 2 %， 二 技

學 生 人 數 1 2 8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2 . 8 %， 二 專 學 生 人 數 1 3 0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3 . 2 %， 五 專 學 生 人 數 4 4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7 . 8 %。  

三 、 年 級  

本 研 究 受 試 學 生 一 年 級 學 生 人 數 2 3 5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4 1 . 9 %、二 年 級 人 數 2 5 9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4 6 . 2 %、三 年 級 學 生

人 數 2 2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3 . 9 %、四 年 級 學 生 人 數 1 5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 7 %、 五 年 級 學 生 人 數 3 0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5 . 3 %。  

四 、 學 院  

本 研 究 受 試 樣 本 細 分 為 五 個 學 院 分 別 如 下：管 理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1 4 3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5 . 5 %、 工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1 9 8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3 5 . 3 %、 商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1 2 7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2 2 . 6 %、 人 文 學 院 學 生 人 數 9 3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1 6 . 6 %。  

五 、 性 別 ＆ 年 齡  

男 生 2 5 1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4 4 . 7 %， 平 均 年 齡 2 0 . 2 4 ± 1 . 7 2

歲 ； 女 生 3 1 0 名 佔 全 部 受 試 者 5 5 . 3 %， 平 均 年 齡 1 9 . 7 8 ± 1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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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  

表 4 - 1 - 1 研 究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摘 要 表  
統 計 量 數  

變 項  類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3 1 8  5 6 . 7％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1 4 3  2 5 . 5％  就 讀 學 校

國 立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1 0 0  1 7 . 8 %  

四 技  2 5 9  4 6 . 2％  

二 技  1 2 8  2 2 . 8％  

二 專  1 3 0  2 3 . 2％  
學 制  

五 專  4 4  7 . 8％  

一 年 級  2 3 5  4 1 . 9％  

二 年 級  2 5 9  4 6 . 2％  

三 年 級  2 2  3 . 9％  

四 年 級  1 5  2 . 7％  

年 級  

五 年 級  3 0  5 . 3％  

管 理 學 院  1 4 3  2 5 . 5％  

工 學 院  1 9 8  3 5 . 3％  

商 學 院  1 2 7  2 2 . 6％  
學 院  

人 文 學 院  9 3  1 6 . 6％  

男 生  2 5 1  4 4 . 7％  
性 別  

女 生  3 1 0  5 5 . 3％  

 平 均 年 齡 男 生 2 0 . 2 4 ± 1 . 7 2  女 生 1 9 . 7 8 ± 1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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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及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現 況 分 析  

本 節 旨 在 透 過 全 體 受 試 者 對 於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考

量 因 素 與 體 驗 成 效 ， 依 平 均 得 分 排 序 分 析 受 試 學 生 選 課 時 考

量 因 素 的 高 低 與 體 驗 成 效 之 間 的 現 況 。  

一 、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現 況 分 析  

（ 一 ）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排 序  

由 表 4 - 2 - 1發 現 選 課 動 機 在 1 8個 題 項 中 以 「 培 養 興

趣 」 得 分 最 高 （ M＝ 4 . 1 8） ； 其 次 是 「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 而 得 分 最 低 的 是 「 可 認 識 其 他 科 系 同 學 」 （ M＝

3 . 4 2） ， 可 以 說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考 量 因 素 中 以 興 趣

和 學 習 技 能 為 前 提 。 在 體 驗 成 效 的 排 序 中 以 「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得 分 最 高 （ M＝ 4 . 0 1） 其 次 是 「 享 受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得 分 最 低 的 題 項 為「 可 認 識 其 他 科 系 同 學 」

（ M = 3 . 3 8）， 可 以 發 現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後 ， 體 驗 學 習

到 一 項 技 能 並 享 受 到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 但 對 於 同 儕 之 間

的 互 動 卻 比 較 低 。  

就 整 體 1 8題 項 在 動 機 方 面 ： （ Ｍ ＞ 4 . 0） 有 5題 佔

2 8 %； （ Ｍ 3 . 9 9－ 3 . 0） 有 1 3題 佔 7 2 %， 顯 示 全 體 學 生 動

機 均 屬 於 高 的。在 體 驗 方 面：（ Ｍ ＞ 4 . 0）有 1題 佔 5 . 6 %；

（ Ｍ 3 . 9 9－ 3 . 0） 有 1 7題 佔 9 4 . 4 %， 顯 示 全 體 學 生 在 學 習

後 的 體 驗 程 度 也 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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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驗 程 度 現 況 摘 要 表  

敘 述 統 計  動 機  體 驗  

項        目  
平 均

數（ M）

排

序  

平 均

數（ M） 

排

序

0 1 .培 養 興 趣  4 . 1 8  1  3 . 9 3   3  

1 4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4 . 1 7  2  4 . 0 1   1  

0 7 .享 受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4 . 1 3  3  3 . 9 8   2  

0 4 .放 鬆 心 情 紓 解 壓 力  4 . 1 2  4  3 . 8 7   4  

0 2 .希 望 多 才 多 藝  4 . 0 4  5  3 . 7 6   1 0

1 0 .滿 足 技 術 與 知 識 學 習 慾 望  3 . 9 5  6  3 . 8 1   5  

1 3 .對 個 人 運 動 潛 能 的 了 解  3 . 9 1  7  3 . 7 7   8  

1 1 .課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3 . 8 8  8  3 . 7 7   7  

0 8 .運 動 強 度 適 合 自 己 運 動 能 力  3 . 8 8  9  3 . 7 9   6  

0 5 .希 望 成 為 終 身 休 閒 活 動 之 一  3 . 8 4  1 0  3 . 7 0   1 2

1 5 .目 前 流 行 的 體 育 運 動 項 目  3 . 8 4  1 1  3 . 7 6   9  

1 2 .培 養 自 信 心 肯 定 自 我  3 . 8 3  1 2  3 . 7 2   1 1

0 3 .結 交 志 同 道 合 之 朋 友  3 . 8 0  1 3  3 . 6 0   1 5

0 9 .滿 足 心 理 慾 望  3 . 7 6  1 4  3 . 6 8   1 3

0 6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3 . 6 9  1 5  3 . 6 1   1 4

1 8 .選 擇 授 課 教 師  3 . 5 6  1 6  3 . 5 7   1 6

1 6 .受 到 電 視 轉 撥 與 撞 球 明 星 影 響  3 . 4 3  1 7  3 . 4 4   1 7

1 7 .可 認 識 其 他 科 系 同 學  3 . 4 2  1 8  3 . 3 8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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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因 素 構 面 排 序  

由 表 4 - 2 - 2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各 因

素 構 面 順 序 為 ：「 技 能 學 習 」得 分 最 高 ( M = 4 . 0 0、 3 . 8 1 )， 其

次 是「 自 我 肯 定 」而「 社 會 關 係 」得 分 最 低 ( M = 3 . 5 6、 3 . 5 4 )。 

 

表 4 - 2 - 2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因 素 構 面 比 較 摘 要 表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 M）

標 準 差

（ S D）  
排 序  

4 . 0 0  0 . 5 5  技 能 學 習 3 . 8 1  0 . 6 1  1  

3 . 8 7  0 . 6 4  自 我 肯 定 3 . 7 6  0 . 6 6  2  

3 . 5 6  0 . 7 1  社 會 關 係 3 . 5 4  0 . 7 4  3  

 

二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現 況 分 析  

（ 一 ） 花 式 撞 球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排 序  

由 表 4 - 2 - 3發 現 學 生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以「 教 師 上 課 時 示 範

動 作 的 能 力 」 得 分 最 高 （ M＝ 4 . 1 1） ， 其 次 是 「 教 師 教 學 的

方 法 與 態 度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學 生 重 視 程 度 也 非 常 高 ，

得 分 最 低 的 是 「 撞 球 課 可 以 認 識 其 他 系 上 的 朋 友 」 ， 可 以 發

現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較 重 視 教 師 的 教 學 與 示 範 能 力 ， 而 在 滿

意 度 方 面 以 「 教 師 上 課 時 示 範 動 作 的 能 力 」 得 分 最 高 （ M＝

4 . 1 7） ， 其 次 是 「 教 師 準 時 開 始 上 課 和 下 課 」 、 依 序 為 「 打

撞 球 時 能 讓 我 學 習 專 注 」 、 「 教 師 教 學 的 方 法 與 態 度 」 等 ，

而 得 分 最 低 的 是「 運 動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品 質 」（ M＝ 3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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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是 「 撞 球 課 可 使 用 的 活 動 空 間 」 ， 由 上 述 可 以 發 現 受 試

學 生 較 肯 定 教 師 的 教 學 與 示 範 能 力 ， 但 在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方

面 比 較 不 滿 意 ， 值 得 建 議 場 館 經 營 者 加 以 改 善 。  

就 整 體 3 6題 項 中 在 重 要 程 度 方 面 ： （ Ｍ ＞ 4 . 0） 有 8題 佔

2 2 %； （ Ｍ 3 . 9 9－ 3 . 0） 有 2 8題 項 佔 7 8 %， 顯 示 全 體 學 生 認 為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均 屬 於 重 要 以 上 的 等 級。在 滿 意 度 方 面：（ Ｍ

＞ 4 . 0）有 4題 項 佔 1 1 %；（ Ｍ 3 . 9 9－ 3 . 0）有 3 2題 佔 8 9 %， 顯 示

全 體 學 生 在 學 習 後 的 滿 意 程 度 均 達 滿 意 以 上 等 級 。  

 

表 4-2-3 花式撞球課程重要程度與滿意度現況摘要表  
敘述統計  重要程度  滿意度  

項          目  
平均

數  
排序  

平均

數  
排序

08.教師上課時示範動作的能力  4 .11 1 4.17 1 
03.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  4 .07 2 4.04 4 
20.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專注  4 .03 3 4.04 3 
22.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品質  4 .02 4 3.46 36 
23.運動場館設置之安全性與方便性  4 .02 5 3.60 32 
24.運動場館空調溫度  4 .01 6 3.63 31 
25.撞球課可使用的活動空間  4 .01 7 3.50 35 
21.撞球場地球桌數量與器材  4 .00 8 3.60 33 
02.教師與同學間的互動情形  3 .98 9 3.98 7 
04.教師上課時的教學氣氛的營造  3 .98 10 3.95 13 
12.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知識  3 .98 11 3.99 5 
19.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冷靜  3 .96 12 3.94 17 
05.教師所教的運動項目難易程度  3 .96 13 3.87 20 
34.我對撞球課時同學之間的相互指導  3 .95 14 3.98 8 
17.選修撞球課程能增進我的思考邏輯  3 .95 15 3.94 16 
13.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技術  3 .95 16 3.96 12 
11.撞球課能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3 .94 17 3.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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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課程進度與教學內容  3 .94 18 3.97 10 
32.我對撞球課能和好朋友一起活動  3 .93 19 3.94 14 
07.教師體育成績評分的方式  3 .92 20 3.97 11 
31.撞球課能有機會增進同學間的感情  3 .91 21 3.88 19 
26.撞球課同時使用場地的班級數和人數  3 .90 22 3.65 30 
09.教師準時開始上課和下課  3 .90 23 4.09 2 
33.撞球課能夠欣賞同學的運動技術  3 .89 24 3.94 15 
18.選修撞球課能增進我的自信心  3 .88 25 3.83 21 
27.撞球課所排定的時間（節次 )  3.87 26 3.74 27 
30.撞球課讓我有機會和同學互相切磋  3 .86 27 3.88 18 
29.我對撞球選課的方式  3 .85 28 3.76 24 
06.教師上課時的點名方式  3 .83 29 3.98 9 
28.我對撞球課每週二節的時數  3 .82 30 3.67 29 
10.授課教師常會主動關心學生的身心狀況  3 .81 31 3.75 26 
15.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互助合作的精神  3 .80 32 3.72 28 
16.選修撞球能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3 .79 33 3.79 23 
35.撞球課可以瞭解同學的個性  3 .78 34 3.80 22 
14.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比賽的經驗  3 .76 35 3.75 25 
36.撞球課可以認識其他系上的朋友  3 .59 36 3.5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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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因 素 構 面 排 序  

1 .在 重 要 程 度 方 面：由 表 4 - 2 - 4顯 示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需

求 上 的 重 要 程 度 各 構 面 順 序 為 ：「 場 地 與 器 材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是 「 教 師 教 學 」 ， 依 序 「 教 學 評 量 」 、 「 課

程 行 政 」 、 「 同 儕 關 係 」 而 「 學 習 效 果 」 得 分 最 低 ，

可 以 發 現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在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是 相 當 高 的，此 結 果 與 卓 旻 怡（ 民 8 8）、

李 文 田 （ 民 8 6） 研 究 結 果 是 相 同 的 。 李 文 田 （ 民 8 6）

歸 納 分 析 大 四 學 生 修 習 體 育 課 意 願 之 影 響 因 素 ， 其 重

要 性 優 先 順 序 為 ： 運 動 場 地 器 材 因 素 、 師 資 因 素 、 體

育 課 行 政 安 排 因 素 、 參 與 體 育 課 目 標 因 素 、 自 我 考 量

因 素，  同 儕 因 素、運 動 樂 趣 因 素，在 場 地 器 材 方 面 顯

示 出 相 當 高 的 重 要 性 。  

2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方 面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各 因 素 構 面 排 序 為

「 教 師 教 學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教 學 評 量 」 、 依 序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課 程 行 政 」、而「 場

地 器 材 」 得 分 最 低 ， 此 結 果 與 洪 美 娟 （ 民 9 1） 研 究 結

果 相 同，與 卓 旻 怡（ 民 8 9）研 究 結 果：同 儕 關 係 最 高 ，

其 次 為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教 學 、 場 地 設 備 、 教 學 行 政 ，

其 中 在「 場 地 設 備 」、「 教 學 行 政 」因 素 上 比 較 相 同 ，

是 值 得 建 議 學 校 改 進 的 依 據 。 鄭 金 昌 （ 民 8 6） 以 東 海

大 學 一 、 二 、 三 年 級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學 生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分 組 教 學 的 滿 意 度 與 修 課 態 度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學 生 對 體 育 課 興 趣 分 組 教 學 滿 意 度 在「 場 地 設 施 」

方 面 僅 有 ( 2 9 . 8﹪ )， 且 該 校 學 生 認 為 體 育 課 程 最 需 改

善 的 就 是 運 動 場 地 （ 3 7 . 7﹪ ） ， 顯 示 學 生 對 運 動 場 地



 75

最 不 滿 意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本 研 究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學 生 認 為 非 常 重 要 ， 但 在 滿 意 度 上 卻 排 序 於 最 後 ，

研 究 結 果 反 應 了 學 生 的 需 求 ， 值 得 建 議 球 館 經 營 者 改

善 ， 以 利 於 教 學 品 值 提 昇 （ 正 修 與 高 應 大 球 場 是 在 校

內 委 外 經 營 的 球 館 上 課 ， 而 餐 旅 學 院 則 是 與 校 外 建 教

的 球 館 上 課 ） 。  

 

表 4 - 2 - 4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因 素 構 面 比 較 摘 要 表  

排

序  重 要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滿 意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場 地 器 材  4 . 0 1 ± . 7 0  教 師 教 學  4 . 0 1  ± . 5 6  

2  教 師 教 學  4 . 0 0 ± . 6 1  教 學 評 量  3 . 9 3  ± . 5 8  

3  課 程 行 政  3 . 8 8 ± . 6 2  同 儕 關 係  3 . 8 8  ± . 6 2  

4  同 儕 關 係  3 . 8 8 ± . 6 5  學 習 效 果  3 . 7 7  ± . 6 7  

5  教 學 評 量  3 . 8 8 ± . 6 4  課 程 行 政  3 . 7 6  ± . 6 1  

6  學 習 效 果  3 . 7 9 ± . 6 3 4 場 地 器 材  3 . 5 6  ±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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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體 驗 程 度；重 要 程 度、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節 旨 在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受 試 者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 滿 意 度 差 異 情 形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以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為 統 計 方 法 ， Wilks ′λ 值若不

顯著就不繼續做深入探討，統 計 分 析 流 程 如 圖 4 - 3 - 1：  

 

 

 

 

 

 

 

 

 

 

 

 

 

 

 

 

 

圖 4 - 3 - 1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統 計 分 析 流 程 圖  
資 料 來 源 ： 吳 明 隆 （ 民 8 9）。 S P S S 統 計 應 用 實 務 。  

整體考驗  

Wilks′λ  

個別單變量 F

值考驗  

不顯著

不 顯 著

完 成  

完 成  

顯著

顯著  

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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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選 課 動 機 差 異 檢 定  

（ 一 ）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選 課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男 生 與 女 生 在 選 課 動 機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如 表

4 - 3 - 1所 示。因 此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A N O VA）及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在「 技 能 學 習 」與「 社 會 關 係 」構 面 上 男 生 明 顯 高 於 女 生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發 現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男 生 均 高 於 女 生 ， 可

以 說 在 選 課 時 的 考 量 因 素 上 ，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3 - 2所 示 。 張 玉 鈴 (民 8 6 )以 全 國 十 九 所 公 私 立 大 學 作 為

研 究 樣 本 ， 發 現 男 女 大 學 生 在 休 閒 內 在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與

本 研 究 一 致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1 - 1  

 
表 4 - 3 - 1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933 13.385 3 .001﹡ ﹡ ﹡  

﹡﹡﹡P＜.001 

 

 表4-3-2 不同性別學生在撞球課程選課動機之差異性檢定摘要表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技能學習  3 .439  1 3.439 11.669 .001﹡ ﹡ ﹡   男生＞女生  
社會關係  15.207 1 15.207 32.122 .001﹡ ﹡ ﹡  男生＞女生  
自我肯定  1 .130  1 1.130 2.809 .09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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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選 課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在 選 課 動 機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9 8 5， P＞ . 0 5 )

如 表 4 - 3 - 3所 示。顯 示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不 會 因

為 不 同 學 校 而 有 所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1 - 2  
 

表 4 - 3 - 3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不同  

就讀學校  
.985 1.435 6 .198 

 

（ 三 ）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學 制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選 課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在 選 課 動 機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9 8 4， P＞ . 0 5 )

如 表 4 - 3 - 4所 示。顯 示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並 不

會 因 為 學 制 不 同 ，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1 - 3  

 
表 4 - 3 - 4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選 課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學制  .984 1.003 9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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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檢 定  

（ 一 ）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體 驗 程 度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男

生 與 女 生 在 體 驗 程 度 構 面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如 表 4 - 3 - 5

所 示 。 因 此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A N O VA）及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在 「 技 能 學 習 」 與 「 社 會 關 係 」 構 面 上 男 生 明 顯 高 於 女

生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 自 我 肯 定 」 構 面 上 也 有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發 現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上 男 生 的 體 驗 程 度 均 高

於 女 生 ， 可 以 說 在 體 驗 程 度 上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3 - 6所 示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2 - 1  

 

表 4 - 3 - 5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性 別  . 9 3 9  1 2 . 0 9 8  3  . 0 0 1 ﹡﹡﹡ 

﹡﹡﹡P＜ .001 

 

 表4-3-6 不同性別學生在撞球課程體驗程度之差異性檢定  
依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技能學習  4 .035  1 4.035  11.110 .001﹡ ﹡ ﹡   男生＞女生
社會關係  15.792 1 15.792 30.468 .001﹡ ﹡ ﹡  男生＞女生
自我肯定  1 .931  1 1.931  4.426  .036﹡   男生＞女生
﹡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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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體 驗 程 度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與 在 選 課 動 機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9 8 0， P＞ . 0 5 )

如 表 4 - 3 - 7所 示。顯 示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不 會 因

為 不 同 學 校 ，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2 - 2  

 

表 4 - 3 - 7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撞 球 課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不同學校  .980 1.846 6 .087 

 

（ 三 ）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不 同 學 制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體 驗 程 度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檢 定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在

體 驗 程 度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 9 8 1， P＞ . 0 5 )如 表

4 - 3 - 8所 示。顯 示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程 度，並 不 會 因

為 學 制 不 同 ，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2 - 3  

 

表 4 - 3 - 8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學制  .981 1.160 9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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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滿 意 程 度 差 異 情 形  

（ 一 ）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4 - 3 = 9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男 生 與 女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因 此 ：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A） 發 現 ：  

各 構 面 中 在 場 地 器 材 因 素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其 他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再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在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課 程 行 政 及 學 習 評 量 等 構 面 上 的

滿 意 度 男 生 均 明 顯 比 女 生 高  ，如 表 4 - 3 - 1 0所 示。研 究 結 果 與

陳 偉 瑀（ 民 8 7）研 究 以 專 科 學 校 1 0 2人 男 女 學 生 上 體 育 課 分 別

發 現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生 均 高 於 女 生 是 一 致 的 。

孫 孟 君 （ 民 8 6） 以 對 身 體 障 礙 男 女 學 生 而 言 ， 「 場 地 設 備 」

因 素 對 男 生 的 滿 意 程 度 高 於 女 生 ， 其 他 因 素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與 本 研 究 不 一 致 。 其 原 因 應 是 研 究 對 象 對 不 同 所 致 ， 身 體 障

礙 學 生 在 場 地 器 材 上 其 重 要 性 是 較 一 般 學 生 值 得 關 心 與 照 顧

的 。 也 有 可 能 是 因 運 動 項 目 不 同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探 討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3 - 1  

 
表 4 - 3 - 9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撞 球 課 學 習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性 別  . 9 4 6  5 . 2 6 2   6  . 0 0 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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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0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撞 球 課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摘 要 表  

自

變

項  

依變

項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和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教師

教學  
2 .519 1 2.519 8.098

 .005﹡

﹡  
1＞ 2 

同儕

關係  
3 .371 1 3.371 8.720 .003﹡ ﹡  1＞ 2 

學習

效果  
10.055 1 10.055 23.335 .001﹡ ﹡ ﹡  1＞ 2 

場地

器材  
3 .904E-03 1 3.904E-03 .007 .934  

課程

行政  
3 .100 1 3.100 8.559 .004﹡ ﹡  1＞ 2 

性

別  

教學

評量  
3 .435 1 3.435 10.324 .001﹡ ﹡  1＞ 2 

註 一 ： ﹡ P＜ .05；﹡ ﹡ P＜ .01；﹡ ﹡ ﹡ P＜  .001 

註 二 ： 1＝ 男 生 ； 2＝ 女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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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4 - 3 - 1 1 中 得 知，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後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W i l k s ' λ 值 ＝ . 9 6 1， P＜ . 0 5）。

因 此 ：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A） 後 發 現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在 「 教 師 教 學 」 與 「 教 學 評 量 」 構 面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最 後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在 「 教 師 教 學 」 構 面

的 滿 意 度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顯 著 高 於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 在 「 教 學 評 量 」 構 面 的 滿 意 度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顯 著 高 於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 而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學 生 則 跨 在 兩

個 子 集 之 間 。 在 其 他 構 面 上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則 沒 有 差 異 情

形 。 陳 文 長 （ 民 8 4） 以 國 內 3 5 所 公 私 立 大 專 院 校 為 研 究 對

象 ，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學 校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與 本 研 究 一 致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3 - 2  

 

表 4 - 3 - 1 1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摘 要 表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不 同 學 校  . 9 6 1  1 . 8 5 2  1 2  . 0 3 6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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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2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摘 要 表  

自變

項  
依變項  

平方

和  
自由

度  
均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教師教學  2 .889 2 1.444 4.644 .01﹡ ﹡  3＞（ 1=2）

同儕關係  1 .750 2 .875 2.280 .103  

學習效果  1 .933 2  .700 1.566 .210  

場地器材  3 .284 2  1.642 2.942 .054   

課程行政  1 .632 2  .816 2.232 .108 

就讀

學校  

教學評量  2 .657  2 1.328 3.969 .019﹡  3＞（ 1=2）

註 一：﹡P＜ .05；﹡﹡P＜ .01   

註二： 1＝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2＝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 3＝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 二 ）、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4 - 3 - 1 3 中 得 知，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 λ 值 ＝ . 9 5 0， P＞ . 0 5）。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3 - 3  

表 4 - 3 - 1 3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摘 要 表  

自變項  Wi lks 'λ  F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學制  .950 1.597 18 .053 

 



 85

四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情 形  

 

（ 一 ）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的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4 - 3 - 1 4 得 知，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需 求 重 要 程 度 的

差 異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男 生 與 女 生 在 撞 球 課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因 此 ：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A） 重 要 程

度 六 個 構 面 ， 發 現 ：  

各 構 面 中 在 教 師 教 學 、 課 程 行 政 、 教 學 評 量 與 場 地 器 材

因 素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在 同 儕 關 係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顯 示 男 生 比 女 生 較 重 視 同 儕 關 係 ， 在 學 習 效 果 因 素 構 面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男 生 明 顯 比 女 生 高 （ 3 . 9 0 7＞ 3 . 7 0 2），

顯 示 男 生 在 學 習 效 果 方 面 與 女 生 是 有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的  (如 表

九 )。 研 究 結 果 與 楊 建 隆 （ 民 8 5） 對 台 灣 地 區 公 私 立 大 學 院

校 的 大 四 學 生 進 行 選 修「 體 育 課 」考 量 因 素 調 查 發 現 大 四 男、

女 學 生 在 選 修 體 育 課 時 ， 同 儕 關 係 等 因 素 之 重 要 程 度 之 考

量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相 同 的 有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因 素；不 同 的 有 場 地 器 材、教 師 教 學、課 程 行 政、教 學 評 量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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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4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性 檢 定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性 別  . 9 4 4  5 . 4 9 0   6  < . 0 0 1 ﹡﹡﹡ 

﹡﹡﹡P＜.001 

 

表 4-3-15 不同性別學生在撞球課程需求之重要程度  
差 異 性 檢 定 摘要表  

自變

項  
依變項  

平方

和  
自由

度  
均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教師教學  .172 1 .172 .463 .497 
 

同儕關係  1 .700 1 1.700 4.063 .044﹡  1＞ 2 

學習效果  5 .822 1 5.822 14.541  .001﹡ ﹡ ﹡  1＞ 2 

課程行政  1 .271 1 1.271 3.274 .071 
 

教學評量  1 .052 1 1.052 2.552 .111 
 

性別  

場地器材  .919 1 .919 1.865 .173 
  

註一：﹡P＜ .05；﹡﹡﹡P＜.001 

       註二：1＝男生；2＝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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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表 4 - 3 - 1 6 中 得 知，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A）後 顯 示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研 究 結 果 與 楊 建 隆（ 民

8 5）對 大 學 、 學 院 大 四 學 生 在 選 修「 體 育 課 」時 ，  對「 體 育

目 標 」、「 興 趣 選 項 經 驗 」、「 運 動 場 地 器 材 」、「 師 資 」、

「 課 程 」 等 因 素 之 重 要 程 度 之 考 量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結

果 不 一 致 是 否 與 研 究 對 象 之 不 同 或 樣 本 數 多 寡 有 關 係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來 探 討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4 - 2  

 

表 4 - 3 - 1 6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程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性 檢 定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學 制  . 9 6 1  1 . 2 1 6  1 8  . 2 3 9  

 

（ 三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的 差 異 性

比 較  

由 4 - 3 - 1 7得 知 ，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的 受 試 對 象 在 需 求 重 要 程

度 的 差 異，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M A N O VA）

後 得 知 ， 在 撞 球 課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上 達 極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 )， 因 此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A） 重 要 程 度

六 個 構 面 ， 發 現 ：  

在 「 教 師 教 學 」 與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構 面 中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與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明 顯 高 於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而 在「 課 程 行 政 」方 面 ：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明 顯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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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達 極 顯 著 水 準（ P＜ . 0 1），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在 「 教 學 評 量 」 構 面 上 也 有 差 異 存 在 （ P

＜ . 0 5）：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則 比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較 重 視 教 學 評

量 ， 而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如 表 4 - 3 - 1 7所 示 。  

表 4 - 3 - 1 7 不 同 就 讀 學 校 學 生 在 撞 球 課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差 異 性 檢 定  

自 變 項  W i l k s ' λ  F 值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就 讀 學 校  . 9 5 5  2 . 1 4 8   1 2  . 0 1 2 ﹡ 

﹡P＜ .05 

表 4-3-18 不同就讀學校學生在撞球課程需求之重要程度  

差 異 性 檢 定 摘要表  

自變

項  
依變項  

平方

和  

自由

度  

均方

和  

F  檢

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教師教學  3 .651 2 1.825 4.994 .007﹡  （ 2=3）＞ 1

同儕關係  1 .753 2 .877 2.092 .124  

學習效果  .787 2 .393 .959 .384  

課程行政  4 .969 2 2.484 6.497 .002﹡ ﹡  2＞ 1 

教學評量  3 .426 2 1.713 4.189 .016﹡  3＞ 1 

就讀   

學校  

場地器材  4 .298 2 2.149 4.409 .013﹡  （ 2=3）＞ 1

註一：
﹡P＜ .05；﹡﹡﹡

：P＜ .001  

註 二 ： 1＝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2＝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 3＝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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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綜 合 分 析  

一 、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成 對 t檢 定  

（ 一 ）在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1 8題 項 方 面，以 成 對 t檢 定 分 別

考 驗 1 8個 題 項 間 的 差 異 情 形，由 表 4 - 4 - 1得 知：第 0 1 - 1 4

題 項 間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0 1）此 現 象 為 選 課 動 機 高 於

體 驗 程 度 ； 第 1 5 - 1 8題 項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二 ）在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三 個 構 面 上，以 成 對 t檢 定 分 別

考 驗 三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由 表 4 - 4 - 2得 知 ： 在 「 自 我

肯 定 」 因 素 與 「 技 能 學 習 」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0 1），選 課 動 機 明 顯 高 於 體 驗 程 度，在「 社 會 關 係 」

因 素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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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選課動機與體驗程度成對 t 檢定摘要表（一）  

題       項  
選課

動機

體驗

程度
     

  (M) (M) (SD) t 值  顯著性

01.培養興趣  4 .18 3.93 .63  -9 .507  .001＊ ＊ ＊

02.希望多才多藝  4 .04 3.76 .70  -9 .458  .001＊ ＊ ＊

03.結交志同道合之朋友  3 .80 3.60 .70  -6 .870  .001＊ ＊ ＊

04.放鬆心情紓解壓力  4 .12 3.87 .66  -8 .790  .001＊ ＊ ＊

05.希望成為終身休閒活動之一  3 .84 3.70 .69  -4 .987  .003＊ ＊

06.促進身體健康  3 .69 3.61 .66  -3 .024  .001＊ ＊ ＊

07.享受愉快的運動樂趣  4 .13 3.98 .62  -5 .750  .001＊ ＊ ＊

08.運動強度適合自己運動能力  3 .88 3.79 .66  -3 .142  .002＊ ＊

09.滿足心理慾望  3 .76 3.68 .66  -2 .894  .004＊ ＊

10.滿足技術與知識學習慾望  3 .95 3.81 .66  -4 .901  .001＊ ＊ ＊

11.課中獲得成就感  3 .88 3.77 .67  -3 .707  .001＊ ＊ ＊

12.培養自信心肯定自我  3 .83 3.72 .67  -3 .737  .001＊ ＊ ＊

13.對個人運動潛能的了解  3 .91 3.77 .67  -5 .069  .001＊ ＊ ＊

14.學習一項運動技能  4 .17 4.01 .65  -5 .972  .001＊ ＊ ＊

15.目前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  3 .84 3.76 1 .39 -1 .362  .174 

16.受到電視轉撥與撞球明星影響  3 .43 3.44 .68  0 .494  .622 

17.可認識其他科系同學  3 .42 3.38 .76  -1 .284  .200   

18 .選擇授課教師  3 .56 3.57 .69  0 .185  .853 

註一：＊ ＊ p<.01； ＊ ＊ ＊ p<.001      
註 二 ： 動 機 高 體 驗 低 則 t值 為 -負 ， 反 之 則 滿 意 度 高 於 重 要 程

度 ＋ 值 ； 值 越 高 則 代 表 越 顯 著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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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2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成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二 )  

 因 素 構 面

與 題 項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平 均 數

( M )  

平 均 數

( M )  

標 準 差

( S D )  
t 值  顯 著 性  

自 我 肯 定  

（ 8、 9、 1 0、

1 1、 1 2、 1 3）

3 . 8 7   3 . 7 6   0 . 4 6   5 . 6 7 6  . 0 0 1 ＊ ＊ ＊  

 技 能 學 習

（ 1、 2、 3、 4、

5、 6、 7、 8、

1 4）  

4 . 0 0   3 . 8 1   0 . 4 0   1 1 . 3 7 3  . 0 0 1 ＊ ＊ ＊  

社 會 關 係

（ 1 5、 1 6、

1 7、 1 8）  

3 . 5 6   3 . 5 4   0 . 5 6   1 . 0 7 8  . 2 8 1  

＊ ＊ ＊ p＜ . 0 0 1  

假 設 驗 證 ： 部 份 接 受 ， 部 分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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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成 對 t檢 定  

（ 一 ）在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3 6個 題 項 方 面，以 成 對 t檢 定 分 別

考 驗 3 6個 題 項 間 的 差 異 情 形，由 表 4 - 4 - 3得 知：第 5、 6、

8、 9、 1 0、 1 5、 1 8、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3等 題 項 間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5 - . 0 0 1） 此 現 象 為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高 於 滿 意 度 ； 第 1、 2、 3、 4、 7、 1 1、

1 2、 1 3、 1 4、 1 6、 1 7、 1 9、 2 0、 3 0、 3 1、 3 2、 3 4、 2 5、

3 6題 等 題 項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為 求 得 更 深 入 了 解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現 況，將 於 後 續 再 運 用 重 要 － 表 現 分 析

法 I P A， 探 討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 二 ）在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六 個 構 面 上：以 成 對 t檢 定 分 別 考

驗 六 個 構 面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由 表 4 - 4 - 4得 知：在「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 、 「 課 程 行 政 」 與 「 教 學 評 量 」 構 面 上

兩 者 之 間 有 差 異 存 在 （ p＜ . 0 0 5； . 0 0 1） 顯 現 學 生 在 這

三 個 因 素 上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明 顯 高 於 滿 意 度 ， 此 乃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參 考 改 進 的 指 標，在「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與 「 學 習 效 果 」 構 面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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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重要程度與滿意度成對 t檢定摘要表（一） 

 題項 重要
程度

滿意
度  t值 顯著性

  平均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01.課程進度與教學內容 3.94 3.97 .63  1.349 .178  
02.教師與同學間的互動情形 3.98 3.98 .61  0.069 .945  
03.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 4.07 4.04 .61  -1.038 .300  
04.教師上課時的教學氣氛的營造 3.98 3.95 .65  -0.907 .365  
05.教師所教的運動項目難易程度 3.96 3.87 .67  -3.150 .002＊＊＊ 
06.教師上課時的點名方式 3.83 3.98 .72  4.742 .000＊＊＊

07.教師體育成績評分的方式 3.92 3.97 .67  1.568 .118  
08.教師上課時示範動作的能力 4.11 4.17 .64  2.445 .015＊  
09.教師準時開始上課和下課 3.90 4.09 .77  5.848 .000＊＊＊

10.授課教師常會主動關心學生的身心狀
況 3.81 3.75 .69  -2.068 .039＊  

11.撞球課能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3.94 3.99 .60  1.965 .050  
12.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知識 3.98 3.99 .58  0.729 .466  
13.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技術 3.95 3.96 .63  0.335 .738  
14.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比賽的經驗 3.76 3.75 .61  -0.138 .890  
15.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互助合作的精神 3.80 3.72 .68  -2.666 .008＊＊ 
16.選修撞球能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3.79 3.79 1.42  0.030 .976  
17.選修撞球課程能增進我的思考邏輯 3.95 3.94 .64  -0.199 .842  
18.選修撞球課能增進我的自信心 3.88 3.83 .62  -2.175 .030＊  
19.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冷靜 3.96 3.94 .59  -1.000 .318  
20.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專注 4.03 4.04 .59  0.433 .665  
21.撞球場地數量(如球桌數、球場等) 4.00 3.60 .98  -9.602 .000＊＊＊ 
22.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品質 4.02 3.46 1.06  -12.416 .000＊＊＊ 
23.運動場館設置之安全性與方便性 4.02 3.60 .92  -10.690 .000＊＊＊ 
24.運動場館空調溫度 4.01 3.63 .99  -9.033 .000＊＊＊ 
25.撞球課可使用的活動空間 4.01 3.50 1.08  -11.223 .000＊＊＊ 
26.撞球課同時使用場地的班級數和人數 3.90 3.65 .79  -7.444 .000＊＊＊ 
27.撞球課所排定的時間（節次) 3.87 3.74 .76  -4.068 .000＊＊＊ 
28.我對撞球課每週二節的時數 3.82 3.67 .88  -4.149 .000＊＊＊ 
29.我對撞球選課的方式 3.85 3.76 .77  -2.565 .011＊＊ 
30.撞球課讓我有機會和同學互相切磋 3.86 3.88 .65  0.717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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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撞球課能有機會增進同學間的感情 3.91 3.88 .61  -1.535 .125  
32.我對撞球課能和好朋友一起活動 3.93 3.94 .60  0.491 .624  
33.撞球課能夠欣賞同學的運動技術 3.89 3.94 .59  2.072 .039＊  
34.我對撞球課時同學之間的相互指導 3.95 3.98 .60  1.132 .258  
35.撞球課可以瞭解同學的個性 3.78 3.80 .63  0.602 .547  
36.撞球課可以認識其他系上的朋友 3.59 3.59 .62  0.272 .786  

註 一 ：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二 ： 重 要 程 度 高 滿 意 度 低 則 t值 為 -負 ； 反 之 則 滿 意 度 高 於

重 要 程 度 ＋ 值 ， 值 越 高 則 代 表 越 顯 著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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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重要程度與滿意度成對 t 檢定摘要表 (二 )  

 因素構面  
重要  

程度  
滿意度        

  
平均數

(M)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值  顯著性  

教師教學

（ 2.3.4.8.11 

.12.13.19.20）  

4 .00  4 .01  .34  -0.604  .546  

同儕關係

（ 29.30.31.32 

.33.34.35）  

3 .88  3 .88  .41  -0.044  .965  

學習效果

（ 14.15.16.  

17.18.36）  

3 .79  3 .77  .45  1 .172  .242  

場地與器材

（ 21.22.23 

.24.25）  

4 .01  3 .56  .85  12.617 .000＊ ＊ ＊  

課程行政

（ 1.26.27.28）  
3 .88  3 .76  .53  5 .542  .000＊ ＊ ＊  

教學評量

（ 5.6.7.9.10）  
3 .88  3 .93  .47  -2.280  .023＊ ＊  

＊ ＊ p＜ . 0 1； ＊ ＊ ＊ p＜ . 0 0 1  

假 設 驗 證 ： 部 份 接 受 ， 部 分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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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重 要 －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 I m p o r t a n c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是 企 業 行 銷 管 理 領 域 中 ， 常 用 以 探 討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的 分 析 方 式 ， 是 一 種 藉 由 「 重 要 程 度 」 － 對 消 費 者 的 重

要 性 和 「 表 現 程 度 」 － 消 費 者 認 為 表 現 情 形 的 測 度 ， 將 特 定

服 務 或 產 品 的 相 關 屬 性 優 先 排 序 的 技 術  

（ S a m p s o n  ＆  S h o w a l t e r , 1 9 9 9）。 本 研 究 運 用 其 方 法 來 分 析

學 生 對 撞 球 課 程 的 預 期 想 法 （ 選 課 動 機 ） ； 而 「 表 現 程 度 」

則 是 學 生 對 的 撞 球 課 實 際 體 驗 程 度 ， 分 析 二 者 相 比 較 的 落 差

反 映 。 再 則 分 析 學 生 認 為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的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 二 者 相 比 較 的 落 差 反 映 ， 以 作 為 教 學 評 量 及 改 善 策 略 之

依 據 。 如 圖 4 - 4 - 1所 示  

 

圖 4 - 4 - 1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引 自 王 碧 媜，民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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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轉 策 略  維 持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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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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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I P A）  

本 研 究 以 X  軸 為 選 課 動 機， Y  軸 為 體 驗 程 度，再 依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程 度 之 總 平 均 值 切 割 成 A、 B、 C、 D四 個 象

限 ： 第 一 象 限 A： 表 示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非 常 高 ， 且 體 驗 程 度 也

非 常 高 在 教 學 策 略 上 應 採 「 繼 續 保 持 」 ； 第 二 象 限 B： 代 表

撞 球 課 的 學 生 ， 對 於 落 在 此 區 的 變 項 動 機 不 高 ， 但 體 驗 程 度

卻 很 高 ， 表 示 已 能 滿 足 學 生 需 求 「 供 給 過 度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採 取 移 轉 策 略 ， 以 提 高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 第 三 象 限 C： 表 示 學

生 在 選 課 動 機 變 項 中 非 常 低 ， 且 體 驗 程 度 也 非 常 低 「 優 先 順

序 低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採 取 擱 淺 策 略 ； 第 四 象 限 D： 表 示 學 生

落 在 此 象 限 的 變 項 中，選 課 動 機 非 常 高，但 體 驗 程 度 非 常 低，

屬 於 「 加 強 改 善 的 焦 點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應 採 取 改 善 策 略 ， 讓

學 生 能 提 高 對 本 課 程 的 忠 誠 度 ， 提 升 再 選 意 願 。 如 圖 4 - 4 - 2

所 示 ：  

選 課 動 機 平 均 最 高 前 三 名 分 別 是：「 0 1培 養 興 趣 」4 . 1 8、

「 1 4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4 . 1 7、 「 0 7 .享 受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

4 . 1 3； 體 驗 程 度 得 分 最 高 為 ： 「 1 4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4 . 0 1

其 次 是「 0 7 .享 受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 3 . 9 8、第 三 是「 0 1 .培 養 興

趣 」 3 . 9 3。 可 見 動 機 與 體 驗 前 三 名 是 一 致 的 ， 最 小 之 平 均 值

動 機 是 ： 「 1 6 .受 到 電 視 轉 撥 與 撞 球 明 星 影 響 」 3 . 4 3、 「 1 7 .

可 認 識 其 他 科 系 同 學 」 3 . 4 2、 「 1 8 .選 擇 授 課 教 師 」 3 . 5 6， 體

驗 最 小 平 均 值 與 選 課 動 機 一 致 分 別 是 3 . 4 4、 3 . 3 8、 3 . 5 7。均 座

落 於 A象 限 滿 意 空 間 ， 所 以 教 學 策 略 可 採 用 維 持 策 略 。 如 圖

4 - 4 - 2所 示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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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 - 2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座 標 圖  
 

表 4 - 4 - 5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座 標 圖 參 照 表  
01 .培養興趣  10 .滿足技術與知識學習慾望  

02 .希望多才多藝  11 .課中獲得成就感  

03 .結交志同道合之朋友  12 .培養自信心肯定自我  

04 .放鬆心情紓解壓力  13 .對個人運動潛能的了解  

05 .希望成為終身休閒活動之一 14 .學習一項運動技能  

06 .促進身體健康  15 .目前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  

07 .享受愉快的運動樂趣  16 .受到電視轉撥與撞球明星影響  

08 .運動強度適合自己運動能力 17 .可認識其他科系同學  

09 .滿足心理慾望  18 .選擇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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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 要 程 度 及 滿 意 程 度 （ 重 要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I P A）  

本 研 究 以 X  軸 為 重 要 程 度， Y  軸 為 滿 意 程 度，再 依 重 要

程 度 及 滿 意 程 度 之 總 平 均 值 切 割 成 A、 B、 C、 D四 個 象 限 ：

第 一 象 限 A： 表 示 學 生 重 要 程 度 非 常 高 ， 且 滿 意 程 度 也 非 常

高 在 教 學 策 略 上 應 採 「 繼 續 保 持 」 ； 第 二 象 限 B： 代 表 選 修

撞 球 課 的 學 生 ， 對 於 落 在 此 區 的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不 高 ， 但 滿

意 度 卻 很 高 ， 表 示 已 能 滿 足 學 生 需 求 「 供 給 過 度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採 取 移 轉 策 略 ， 以 提 高 學 生 重 視 撞 球 課 程 之 價 值 ； 第 三

象 限 C： 表 示 學 生 在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變 項 中 非 常 低 ， 且 滿 意

度 也 非 常 低 「 優 先 順 序 低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採 取 擱 淺 策 略 ； 第

四 象 限 D： 表 示 學 生 落 在 此 象 限 的 變 項 中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非 常 高 ， 但 滿 意 度 非 常 低 ， 屬 於 「 加 強 改 善 的 焦 點 」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應 採 取 改 善 策 略 ， 讓 學 生 能 提 高 學 習 成 效 以 及 滿 意

度 ， 對 本 課 程 的 忠 誠 度 ， 提 高 再 選 意 願 。 如 圖 4 - 4 - 2所 示 ：  

學 生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平 均 得 分 在 3 . 5 9 - 4 . 1 1 間 ， 前 三 順  

位 分 別 是 「 0 8 .教 師 上 課 時 示 範 動 作 的 能 力 」 、 「 0 3 .教 師 教

學 的 方 法 與 態 度 」 4 . 0 7、 「 2 0 .打 撞 球 時 能 讓 我 學 習 專 注 」 。

而 再 學 習 滿 意 度 方 面 平 均 得 分 在 3 . 4 6 - 4 . 1 7間 ， 前 三 順 位 分 別

是「 0 8 .教 師 上 課 時 示 範 動 作 的 能 力 」 4 . 1 7、「 0 9 .教 師 準 時 開

始 上 課 和 下 課 」 4 . 0 9、「 0 3 .教 師 教 學 的 方 法 與 態 度、 2 0 .打 撞

球 時 能 讓 我 學 習 專 注 」 4 . 0 4。 重 視 程 度 得 分 最 低 依 序 是 「 3 6 .

撞 球 課 可 以 認 識 其 他 系 上 的 朋 友 」 3 . 5 9、「 1 4 .撞 球 課 能 讓 我

學 習 到 比 賽 的 經 驗 」3 . 7 6、「 3 5 .撞 球 課 可 以 瞭 解 同 學 的 個 性 」

3 . 7 8； 而 再 滿 意 度 得 分 最 低 的 依 序 是 ：「 2 2 .運 動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品 質 」3 . 4 6、「 2 5 .撞 球 課 可 使 用 的 活 動 空 間 」3 . 5 0、「 3 6 .

撞 球 課 可 以 認 識 其 他 系 上 的 朋 友 」 3 . 5 9。 因 此 可 發 現 在 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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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材 方 面 學 生 滿 意 度 是 最 低 的 ， 但 平 均 值 所 屬 得 分 等 級 是 滿

意 階 級。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經 由 I P A法 顯 示：坐 落 於 A象 限 空

間 ， 所 以 教 學 策 略 可 採 用 維 持 策 略 。 如 圖 4 - 4 - 3所 示 。  

假 設 驗 證 ：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六 。  
 

 

 

 

 

 

 

 

 

 

二 、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其 在 『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 教 學 行 政 及 教 學 評 量 』 等 因 素 上

之 差 異 。 運 用 重 要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法 （ IPA）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如 圖   所 示 ：  

 

 

 

 

圖 4 - 4 - 3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座 標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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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6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座 標 圖 參 照 表  
0 1 .課程進度與教學內容  1 9 .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冷靜  

0 2 .教師與同學間的互動情形  2 0 .打撞球時能讓我學習專注  

0 3 .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  2 1 .撞球場地數量 (如球桌數、球場等 )  

0 4 .教師上課時的教學氣氛的營造  2 2 .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品質  

0 5 .教師所教的運動項目難易程度  2 3 .運動場館設置之安全性與方便性  

0 6 .教師上課時的點名方式  2 4 .運動場館空調溫度  

0 7 .教師體育成績評分的方式  2 5 .撞球課可使用的活動空間  

0 8 .教師上課時示範動作的能力  2 6 .撞球課同時使用場地的班級數和人數

0 9 .教師準時開始上課和下課  2 7 .撞球課所排定的時間（節次 )  

1 0 .授課教師常會主動關心學生的身心狀況  2 8 .我對撞球課每週二節的時數  

1 1 .撞球課能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2 9 .我對撞球選課的方式  

1 2 .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知識  3 0 .撞球課讓我有機會和同學互相切磋  

1 3 .撞球課所學習到的運動技術  3 1 .撞球課能有機會增進同學間的感情  

1 4 .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比賽的經驗  3 2 .我對撞球課能和好朋友一起活動  

1 5 .撞球課能讓我學習到互助合作的精神  3 3 .撞球課能夠欣賞同學的運動技術  

1 6 .選修撞球能增進我的人際關係  3 4 .我對撞球課時同學之間的相互指導  

1 7 .選修撞球課程能增進我的思考邏輯  3 5 .撞球課可以瞭解同學的個性  

1 8 .選修撞球課能增進我的自信心  3 6 .撞球課可以認識其他系上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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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習 滿 意 度 路 徑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在 探 討 影 響 學 習 滿 意 度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以 及 了 解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以 及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途 徑 。 研 究 分 析 路 徑 模 式 圖 如 圖 4 - 5 - 1 所

示 ：  

 

 

 

 

 

 

 

圖 4 - 5 - 1路 徑 分 析 模 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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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 研 究 假 設 選 課 動 機 不 會 影 響 學 生 體 驗 程 度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體 驗 程 度 不 會 影 響 學 生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 而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 一 ）『選 課 動 機 』為 自 我 肯 定、技 能 學 習 與 社 會 關 係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的 總 分 。  

（ 二 ）『體 驗 程 度 』為 自 我 肯 定、技 能 學 習 與 社 會 關 係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的 總 分 。  

（ 三 ）『 重 要 程 度 』為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課 程 行 政 與 教 學 評 量 六 個 因 素 構 面

的 總 分 。  

（ 四 ）『 滿 意 度 』為 教 師 教 學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課 程 行 政 與 教 學 評 量 六 個 因 素 構 面 的

總 分 。  

二 、 變 項 間 因 果 關 係 影 響 習 滿 意 度 之 路 徑 共 有 六 條 ：  

（ 一 ）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對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途 徑 有

三 條 路 徑 ：  

1、 選 課 動 機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選 課 動 機 →滿 意 度 ） 。  

2、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為 中 間 變 項 ， 而 影 響 滿 意 度 （ 選 課

動 機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滿 意 度 ） 。  

3、 體 驗 程 度 為 中 間 變 項 ， 而 影 響 滿 意 度 （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 。  

（ 二 ）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體 驗 程 度 對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途

徑 有 二 條 路 徑 ：  

1、 體 驗 程 度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 。  

2、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為 中 間 變 項 ， 而 影 響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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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直 接 影 響 花 式 撞 球 學 習 滿 意 度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 。  

三 、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習 滿 意 度 ， 路 徑 分 析 需 進 行 三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 敘 述 如 下 ：  

（ 一 ） 第 一 個 複 迴 歸 ： 路 徑 分 析 路 徑 圖 之 路 徑 係 數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B e t a值 ） ， 效 標 變 項 為 學 習 滿 意 度 ，

預 測 變 項 為 選 課 動 機、體 驗 程 度、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為 ： . 1 2 1、 . 1 9 4、 . 6 0 8。  

（ 二 ） 第 二 個 複 迴 歸 ： 效 標 變 項 為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 預 測

變 項 為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為 ： . 4 7 1、 . 3 0 3。  

（ 三 ） 第 三 個 複 迴 歸 ： 效 標 變 項 為 體 驗 程 度 ， 預 測 變 項 為

選 課 動 機 ， 預 測 變 項 的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為 ： .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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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說 明  

表 4 - 5 - 1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習 滿 意 度 影 響 路 徑 之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B e t a） 摘 要 表    

  R 平 方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t  顯 著 性  

效 標

變 項  
預 測 變 項  

決 定

係 數

殘 差

係 數
B e t a  值    

 . 7 2 4  . 5 2 5     

選 課 動 機    . 1 2 1  3 . 0 8 2  . 0 0 2 ＊ ＊ ＊  

體 驗 程 度    . 1 9 4  5 . 1 7 4  . 0 0 1 ＊ ＊ ＊  

滿 意

度  

重 要 程 度    . 6 0 8  1 8 . 5 6 8  . 0 0 1 ＊ ＊ ＊  

 . 5 3 9  . 6 7 9     

體 驗 程 度    . 3 0 3  6 . 4 7 5  . 0 0 1 ＊ ＊ ＊  
重 要

程 度  
選 課 動 機    . 4 7 1  1 0 . 0 5 6  . 0 0 1 ＊ ＊ ＊  

 . 6 2 3  . 6 1 4     體 驗

程 度  選 課 動 機    . 7 8 9  3 0 . 4 1 3  . 0 0 1 ＊ ＊ ＊  

註 一 ： ＊ ＊ ＊ p＜ . 0 0 1  

註 二 ： 殘 差 係 數 ＝ √ 1－ 決 定 係 數 （ r
2
）  

 

假 設 驗 證 ： 拒 絕 虛 無 假 設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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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5 - 1影 響 滿 意 度 之 途 徑 中，有 六 條 顯 著 路 徑：再 經

由 圖 4 - 5 - 2路 徑 圖 得 知：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直 接 效 果 』的 分 別

有 三 條 路 徑 ：  

（ 一 ） 選 課 動 機 →滿 意 度 β＝ . 1 2 1（ p＜ . 0 0 2） ；  

（ 二 ）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β＝ . 1 9 4（ p＜ . 0 0 1） ；  

（ 三 ）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β＝ . 6 0 8（ p＜ . 0 0 1） 。 間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間 接 效 果 』 的 分 別 是 ：  

（ 四 ）選 課 動 機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重 要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五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體 驗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六 ）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因 此 ： 影 響 大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途 徑 中 得 知 ，

提 高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或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是 可 以 提 升 學 習

滿 意 度 的 。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決 定 係 數 得 知 分 別 如 下 ：  

1 .影 響 滿 意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7 2 . 4 %。  

2 .影 響 重 要 程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5 3 . 9 %。  

3 .影 響 體 驗 程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6 2 . 3 %。  

如 圖 4 - 5 - 2路 徑 圖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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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 2花 式 撞 球 學 習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路 徑﹙ 路 徑 分 析 ﹚

選課  
動機  

體驗  
程度  

滿  

意  

度  

重要程度  

. 1 2 1 ＊ ＊ ＊  

. 1 9 4 ＊ ＊

. 6 0 8 ＊ ＊

. 7 8 9 ＊ ＊

. 3 0 3 ＊ ＊

. 4 7 1 ＊ ＊

殘 差 係 數 . 6 1 4

殘 差 係 數 . 6 7 9

殘 差 係 數 . 5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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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在 將 本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作 整 體 敘 述 ， 並 依 據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結 論 與 建 議 分 別 為 ： 第 一 節 結 論 ： 依 研 究 結 果

經 由 討 論 後 所 獲 得 之 結 論 。 第 二 節 建 議 ： 依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對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 花 式 撞 球 場 館 、 後 續 研 究 等 提 出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綜 合 本 研 究 分 析 與 討 論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現 況 詳 如 表 5 - 1 - 1：  
 

表 5-1-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摘要表  
統計量數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正修科技大學  318 56.7％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143 25.5％  就讀學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0 17.8% 
四技  259 46.2％  
二技  128 22.8％  
二專  130 23.2％  

學制  

五專  44 7.8％  
一年級  235 41.9％  
二年級  259 46.2％  
三年級  22 3.9％  
四年級  15 2.7％  

年級  

五年級  30 5.3％  
管理學院  143 25.5％  
工學院  198 35.3％  
商學院  127 22.6％  

學院  

人文學院  93 16.6％  
男生  251 44.7％  

性別  
女生  310 55.3％  

 平均年齡  男生 20.24±1.72 女生 19.7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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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現 況

分 析  

（ 一 ）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各 構 面 順 序

為 ： 「 技 能 學 習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是 「 自 我 肯 定 」

而 「 社 會 關 係 」 得 分 最 低 。  

（ 二 ）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各 因

素 構 面 排 序 為 「 教 師 教 學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教

學 評 量 」、依 序「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效 果 」、「 課

程 行 政 」 、 而 「 場 地 器 材 」 得 分 最 低 。  

（ 三 ）大 專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需 求 上 的 重 要 程 度 各

構 面 順 序 為 ：「 場 地 與 器 材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是 「 教

師 教 學 」， 依 序「 教 學 評 量 」、「 課 程 行 政 」、「 同

儕 關 係 」 而 「 學 習 效 果 」 得 分 最 低 。  

 

三 、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程 度 差 異 情 形  

（ 一 ）就「 選 課 動 機 」而 言，不 同 性 別 學 生 達 顯 著 水 準（ 男

生 ＞ 女 生 ）、學 校 別、學 制 別 變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換

言 之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其 他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二 ） 就 「 體 驗 程 度 」 而 言 ： 在 不 同 性 別 學 生 達 顯 著 水 準

（ 男 生 ＞ 女 生 ）、 學 校 別 、 學 制 別 變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換 言 之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的 選 課 動 機 ，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其 他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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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就 「 學 習 滿 意 度 」 而 言 ： 在 不 同 性 別 與 不 同 學 校 別

達 顯 著 水 準 ， 而 在 不 同 學 制 學 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換 言 之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 其 滿 意 度 會 因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學 校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不 會 因 為 學 制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 就 「 重 要 程 度 」 而 言 ： 在 不 同 性 別 與 不 同 學 校 別 達

顯 著 水 準 ， 而 在 不 同 學 制 別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換

言 之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 其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會 因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學 校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不 會 因 為 學 制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綜 合 分 析 （ 重 要 -表 現 程 度 分 析 ） 

（ 一 ） 大 專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之 「 選 課 動 機 」 與 「 體 驗

程 度 」 的 整 體 評 估 而 言 ： 1 8題 變 項 皆 座 落 於 A象 限

（ 滿 意 空 間 ）。表 示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選 課 動 機 高，

且 體 驗 程 度 也 高 ， 為 本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提 供 了 ， 學 生

選 課 與 體 驗 需 求 之 動 機 因 素 ， 教 學 策 略 應 採 用 「 繼

續 保 持 」 態 度 。  

（ 二 ） 大 專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之 「 重 要 程 度 」 與 「 滿 意

度 」的 整 體 評 估 而 言： 3 6題 變 項 皆 座 落 於 A象 限（ 滿

意 空 間 ） 。 表 示 大 專 花 式 撞 球 學 生 滿 意 度 高 ， 且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也 高 ， 提 供 了 本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 學 生

重 視 程 度 以 及 提 升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因 素 ， 教 學 策 略 應

採 用 「 繼 續 保 持 」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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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之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重 要 程 度 之 影 響 路 徑 。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路 徑 中 ， 有 六 條 顯 著 路 徑 ：  

（ 一 ） 在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方 面 有 三 個 路 徑 ：  

1 .選 課 動 機 →滿 意 度 。  

2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  

3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 。  

顯 示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會 直 接 影 響 ，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  

（ 二 ）在 間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間 接 效 果 』的 有 三 個 路 徑 分 別 是 ： 

1 .選 課 動 機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重 要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2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體 驗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3 .選 課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重 要 程 度 →滿 意 度，體 驗 程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為 中 介 變 項 。  

顯 示 影 響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 會 經  

由 學 生 的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間 接 受 到 影 響 。  

（ 三 ）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決 定 係 數 得 知 分 別 如 下 ：  

1 .影 響 滿 意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7 2 . 4 %。  

2 .影 響 重 要 程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5 3 . 9 %。  

3 .影 響 體 驗 程 度 之 決 定 係 數 6 2 . 3 %。  

 

 

 

 

 

 



 112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就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現 況 情 形  

（ 一 ）在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方 面：應 以「 培 養 興 趣 」、「 學

習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為 主 軸，讓 學 生「 享 受 愉 快 的 運 動

樂 趣 」方 能 提 升 學 生 選 修 花 式 撞 球 課 動 機，也 是 課 程

設 計 上 之 重 點 ， 以 提 高 學 生 再 選 意 願 。  

（ 二 ） 在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方 面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學 生 非 常

重 視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 「 教 師 教 學 」 與 「 課 程

行 政 」 ，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應 提 升 這 三 個 構 面 ， 對 教 師

而 言 可 提 高 教 學 品 質 ， 對 學 生 而 言 可 提 高 學 習 成 效

以 及 滿 意 度 ， 對 學 校 課 程 行 政 而 言 可 滿 足 學 生 需

求 ， 提 高 學 生 對 學 校 的 肯 定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檢 定 後 之 建 議  

（ 一 ） 就 不 同 性 別 而 言 ： 在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需 求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中 ， 男 生 均 顯 著 高 於 女 生 ，

因 此 教 師 在 課 程 規 劃 與 設 計 時 可 針 對 女 學 生 ， 來 考

量 與 改 進 以 提 高 女 學 生 的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需

求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  

（ 二 ） 就 不 同 學 校 而 言 ： 在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構 面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需 求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因 素 構 面 卻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與 高

雄 應 用 科 大 分 別 在 ： 教 師 教 學 、 課 程 行 政 、 教 學 評

量 、 與 場 地 器 材 構 面 上 均 顯 著 優 於 正 修 科 大 。 因 此

研 究 者 經「 自 我 評 鑑 」教 師 教 學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後 ，

應 針 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課 程 規 劃 與 實 行 教 學 上 ， 做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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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以 提 高 教 學 成 效 。  

（ 三 ）就 不 同 學 制 而 言：在 選 課 動 機、體 驗 程 度、需 求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因 素 構 面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而 就 滿 意 度

而 言 其 顯 著 水 準 是 （ . 5 3） ， P值 接 近 （ . 0 5） ， 研 究

者 發 現 在 滿 意 度 上：（ 四 技 、 二 技 ＞ 五 專 ）。 大 學 部

學 生 以 新 生 居 多，可 能 對 撞 球 課 程 體 驗 比 較 新 鮮，而

五 專 生 在 校 時 間 較 久，因 此 教 師 在 撞 球 課 程 規 劃 與 實

施 教 學 上，體 育 教 學 中 應 以 技 能 為 導 向，發 展 樂 趣 化

的 體 育 教 學、將 技 能 和 知 識 妥 善 包 裝，放 入 樂 趣 化 教

學 之 中，不 但 能 達 到 體 育 教 學 目 標，更 能 符 合 學 生 需

求 。  

三 、 撞 球 場 館 經 營 者 建 議  

（ 一 ）經 由 需 求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因 素 構 面 排 序 情 形：學 生

對 於「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構 面 的 重 視 程 度 為 最 高，而

在 滿 意 度 上 卻 是 最 低。由 此 可 知 學 生 對 於 撞 球 運 動 的

需 求 因 素 上，非 常 重 視「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研 究 者 建

議 球 館 經 營 者，從 消 費 者 行 為 觀 點 來 做 改 善，以 提 升

市 場 競 爭 力 。  

（ 二 ） 經 由 I P A法 分 析 針 對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分 析 ， 雖 然 3 6

題 項 中 均 座 落 於 滿 意 空 間 （ A象 限 ） ， 但 是 學 生 滿 意

度 排 序 最 後 的 是「 運 動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品 質 」得 分 最

低、「 撞 球 課 可 使 用 的 活 動 空 間 」次 低。因 此 不 管 是

與 學 校 建 教 之 球 館，或 是 學 校 委 外 經 營 之 球 館，目 前

撞 球 場 館 最 大 的 市 場，是 以 大 專 學 生 主 要 為 消 費 者 ，

場 館 與 器 材 設 備 應 提 升 品 質，以 吸 引 學 生 前 來 消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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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目 前 花 式 撞 球 方 面 的 相 關 文 獻 甚 少，本 研 究 在 有 限 的

人 力、物 力 及 條 件 的 情 形 下，僅 能 針 對 研 究 者 所 教 授

的 撞 球 課 學 生 進 行 研 究。後 續 有 興 趣 者 能 將 範 圍 擴 及

至 台 灣 各 大 專 院 校 ， 以 便 做 全 面 性 的 比 較 。  

（ 二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實 施「 自 我 評 鑑 」，後 續

有 興 趣 者 能 更 深 入 探 討，運 用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L I S R E L

模 式 ）深 入 探 討 影 響 花 式 撞 球 課 程 習 滿 意 度 之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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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m e r ,  D .  E . ,  C a r s w e l l ,  J .  W . ,  &  S p r e c k e l m e y e r ,  K .  F .  ( 1 9 8 3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a l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K a n s a s  S c h o o l  o f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a n d  U r b a n  D e s i g n .  

( E R I C  D o c u m e n t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S e r v i c e  N o . E D  2 3 2  6 0 0 )  

F o r n e l l ,  C .（ 1 9 9 2） ｡  “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J a n u a r y）  V o l . 5 6 ( 1 )， p p . 6 - 2 1 .   

K i m ,  D .  H .（ 1 9 9 3） ｡ ”  T h e  L i n k  B e t w e e n  I n d i v i d u a l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L e a r n i n g ” ,  S l o a n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C a m b r i d g e , 3 ,  3 7 - 5 0 .  

K o l b ,  D . A .（ 1 9 8 4）｡E x p e r i e n t i a l  L e a r n i n g :  E x p e r i e n c e  A s  T h e  

S o u r c e  o f  L e a r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K o l t e r ,  P .  ( 2 0 0 0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 1 0 t h  e d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 H a l l .  

L u k e ,  M .  D . ,  &  S i n c l a i r ,  G .  D .  ( 1 9 9 1 )  ｡  G e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c e s  

i n  a d o l e s c e n t s '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s c h o o l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T e a c h i n g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1 1 ,  

3 1 - 4 6 .  

M a r t i n ,  C . L .（ 1 9 8 8）｡ ” E n h a n c i n g  C h i l d r e n ’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U s i n g  A  P r e d i c t i v e  R e g r e s s i o n  M o d e l  o f  

B o w l i n g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r m s ” ,  T h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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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 9 6 - 2 0 9 .  

M a r t o n ,  F . ,  D a l l ' a l b a ,  G .  &  B e a t y ,  E .（ 1 9 9 3）｡ " C o n c e p t i o n s  o f  

L e a r n i n g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s e a r c h , 1 9 ,  p p . 2 7 7 - 3 0 0 .  

M a s l o w ,  A .  H .  ( 1 9 7 0 )  ｡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p e r s o n a l i t y .  ( 2 n d  e d )  

N Y  :  H a r p e r  &  R o w .  

M u l l ,  R .  E . ,  B a y l e s s ,  K .  G . ,  R o s s ,  C .  M . ,  &  J a m i e s o n  L .  M .  

( 1 9 9 7 )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 3  r d  e d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P i a g e t ,  J .（ 1 9 7 0） ｡  S t r u c t u r a l i s m  ,  N e w  Y o r k :  B a s i c  B o o k s .  

S a m p s o n ,  S .  E .  ＆  S h o w a l t e r ,  M .  J .（ 1 9 9 9）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m p o r t a n c e  r e s p o n s e  f u n c t i o n :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  T h e  S e r v i c e  I n d u s t r i e s  J o u r n a l ,  1 - 2 5 .  

L o n d o n .  

S a r a s o n ,  S .  B .（ 1 9 8 4） ｡R e v i e w  o f  S c h o o l i n g  i n  A m e r i c a  :  

S c a p e g o a t  a n d  s a l v a t i o n  b y  Ve r n o n  H .  S m i t h .  P h i  D e l t a  

K a p p a n ,  6 6  （ 3） ,  p p . 2 2 4 - 2 2 5 .   

T o u g h ,  A .  ( 1 9 8 2 )  ｡  I n t e n t i o n a l  c h a n g e s .  C h i c a g o  ：  F o l l e t t .  

W h i t e h e a d ,  A .  N .  ( 1 9 2 9 )  ｡  T h e  a i m s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e s s a y s .  N e w  Y o r k :  T h e  N e w  A m e r i c a n  L i b r a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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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最符合您個人情況的選項中之「□」打「ˇ」或是在     欄
中寫上適當資料

附 錄 A 正 式 問 卷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及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正 式 問 卷 】  

親 愛 的 同 學 您 好 ：   
這 是 一 份 學 術 研 究 問 卷，懇 請 您 協 助 完 成，本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 純 作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 絕 不 對 外 公 開 。 本 問 卷 的 結 果 ， 研 究 者
期 望 能 提 供 撞 球 課 程 作 為 改 善 教 學 的 參 考 依 據；所 以 您 所 提 的 寶
貴 意 見，不 僅 有 助 於 本 研 究 之 完 成，亦 可 協 助 提 昇 撞 球 教 學 之 品
質 ， 希 望 您 能 根 據 本 身 的 實 際 需 求 及 滿 意 度 ，  細 心 填 答 問 卷 。
問 卷 中 的 問 題 無 所 謂 對 或 錯，因 此，請 依 您 真 實 的 想 法 或 感 受 作
答 ， 謝 謝 您 協 助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謝 謨 郁 敬 上  

地 址 ：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 4 0號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  
第 壹 部 分 【 背 景 資 料 】  

 

 

一 、 基 本 資 料   

1.年 齡 ： ______歲 。  

2.居 住 地 ： _________縣 市 。  

3.性 別 ： □ (1)男  、 □ (2)女  

4.就 讀 學 校 ：   

□ (1)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 (2)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  

□ (3)國 立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  

5.學 制 ： □ (1)四 技 、 □ (2)二 技 、 □ (3)二 專 、 □ (4)五 專 。  

6.科 、 系 別 ：                 系 、 科 。  

7.目 前 年 級 ： □ (1)一 年 級 、 □ (2)二 年 級 、 □ (3)三 年 級 、  

□ (4)四 年 級 、 □ (5)五 年 級 。  

8.選 修 撞 球 課 次 數 □ 首 次 、 □ 二 次 、 □ 三 次 、  

□ 四 次 、 □ 五 次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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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部 分  

以 下 是 促 使 您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的 動 機 ， 請 您 就 選 課 前 的 「 動 機 」 ，

及 上 課 後 「 體 驗 」 感 受 程 度 ， 依 照 實 際 情 形 ， 在 右 邊 □ 打 勾 。 每

一 個 問 題 並 無 標 準 答 案 ， 請 儘 量 把 您 的 意 見 表 達 出 來 。  

選 課 前 同 意 程 度     上 課 後體 驗 程 度  

 

 

 

 

 

 

 

 

 

 

 

 

 

 

 

 

 

 

 

 

續 下 頁  

0 1 .培養運動興趣 ~ ~ ~ ~ ~ ~ ~ ~ ~ ~  

0 2 .希望多才多藝 ~ ~ ~ ~ ~ ~ ~ ~ ~ ~  

0 3 .結交志同道合之朋友 ~ ~ ~ ~  

0 4 .放鬆心情紓解壓力 ~ ~ ~ ~ ~ ~ ~  

0 5 .希望成為終生休閒活動之 ~  

0 6 .增進身體的健康 ~ ~ ~ ~ ~ ~ ~ ~ ~ ~ ~

0 7 .享受愉快的運動樂趣 ~ ~ ~ ~ ~ ~ ~

0 8 .運動強度適合自己的運動能力

0 9 .滿足心理慾望 ~ ~ ~ ~ ~ ~ ~ ~ ~ ~ ~  

1 0 .滿足技術與知識學習慾望 ~ ~ ~  

1 1 .藉由運動中獲得成就感 ~ ~ ~ ~ ~  

1 2 .培養自信心肯定自我 ~ ~ ~ ~ ~ ~ ~

1 3 .對個人運動潛能的了解 ~ ~ ~ ~ ~  

1 4 .學習一項新的運動技能 ~ ~ ~ ~ ~  

1 5 .目前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 ~ ~ ~  

1 6 .受媒體與撞球明星影響 ~ ~ ~ ~   

1 7 .可認識其他科系同學 ~ ~ ~ ~ ~ ~  

1 8 .選擇授課教師 ~ ~ ~ ~ ~ ~ ~ ~ ~ ~ ~ ~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低 低 

普

通 高 

非

常

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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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部 分  
以 下 是 學 習 撞 球 的 滿 意 程 度      滿 意 程 度      重 要 程 度 
， 請 您 針 對 每 一 個 問 題 的 滿  
意 程 度 和 您 認 為 的 重 要 程 度  
ˇ 選 出 來 ， 每 一 個 問 題 並 無  
標 準 答 案 ,請 儘 量 把 您 的 意 見  
表 達 出 來  
                              

      

 

 

 

 

 

 

 

 

 

 

 

 

 

 

 

 

 

 

 

 

 

0 1 .課程 進 度 與教 學內 容 ~ ~ ~ ~ ~ ~ ~ ~ ~ ~ ~ ~ ~  

0 2 .教師 與 同 學間 的互 動 情形 ~ ~ ~ ~ ~ ~ ~ ~ ~

0 3 .教師 教 學 的方 法與 態 度 ~ ~ ~ ~ ~ ~ ~ ~ ~ ~ ~

0 4 .教師 上 課 時的 教學 氣 氛的 營造 ~ ~ ~ ~  ~

0 5 .教師 上 課 時所 傳授 技 術的 難易 度 ~ ~ ~ ~

0 6 .教師 上 課 時的 點名 方 式 ~ ~ ~ ~ ~ ~ ~ ~ ~ ~ ~

0 7 .教師 體 育 成績 的評 量 方式 ~ ~ ~ ~ ~ ~ ~ ~ ~

0 8 .教師 上 課 時示 範動 作 的能 力 ~ ~ ~ ~ ~ ~ ~

0 9 .教師 準 時 上、 下課 ~ ~ ~ ~ ~ ~ ~ ~ ~ ~ ~ ~ ~ ~ ~

1 0 .教師 常 會 主動 關心 學 生的 身心 狀 況 ~ ~

1 1 .撞球 課 能 帶給 我很 大 的樂 趣 ~ ~ ~ ~ ~ ~ ~ ~

1 2 .撞球 課 所 學習 到的 運 動知 識 ~ ~ ~ ~ ~ ~ ~

1 3 .撞球 課 所 學習 到的 運 動技 術 ~ ~ ~ ~ ~ ~ ~

1 4 .撞球 課 能 讓我 學習 到 比賽 的經 驗 ~ ~ ~ ~

1 5 .撞球 課 能 讓我 學習 到 互助 合作 的 精神

1 6 .選修 撞 球 能增 進我 的 人際 關係 ~ ~ ~ ~ ~ ~

1 7 .選修 撞 球 課程 能增 進 我的 思考 邏 輯 ~ ~

1 8 .選修 撞 球 課程 能增 進 我的 自信 心 ~ ~ ~ ~

1 9 .打撞 球 時 能讓 我學 習 冷靜 ~ ~ ~ ~ ~ ~ ~ ~ ~

2 0 .打撞 球 時 能讓 我學 習 專注 ~ ~ ~ ~ ~ ~ ~ ~ ~

2 1 .撞球 場 地 數量 (如球 桌 數、 球場 ) ~ ~ ~ ~

2 2 .運動 場 地 與器 材設 備 品質 ~ ~ ~ ~ ~ ~ ~ ~ ~

2 3 .運動 場 館 設置 之安 全 性與 方便 性 ~ ~ ~  

2 4 .運動 場 館 空調 溫度 ~ ~ ~ ~ ~ ~ ~ ~ ~ ~ ~ ~ ~ ~  

2 5 .撞球 課 可 使用 的活 動 空間 ~ ~ ~ ~ ~ ~ ~ ~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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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程 度      重 要 程 度  

 

 

 

 

 

 

 

 

 

 

 

 

第 肆 部 份 ： 開 放 式 問 題  

一、你認為整學期上課的收費如何？每次上課合理價位：每週二節      元。 

二 、 你 對 授 課 老 師 的 教 學 方 式 或 建 議 ：    三 、 你 對 撞 球 運 動 場 館 的 建 議 ：  

               

                                 

 

四、整體撞球課程的編排感到：  (□滿意□尚可□不滿意) 其它     。 

五、撞球課程所安排之測驗項目感到：( □困難 □尚可 □容易) 其它     。 

                                                      

請您再檢查一遍是否有漏填的，再次謝謝您的合作！ 

2 6 .撞球 課 同 時使 用場 地 的班 級數 和 人數

2 7 .撞球 課 所 排定 的時 間 （節 次） ~ ~ ~ ~ ~

2 8 .我對 撞 球 課程 每週 二 節的 時數 安 排 ~ ~

2 9 .我對 撞 球 選課 的方 式 ~ ~ ~ ~ ~ ~ ~ ~ ~ ~ ~ ~ ~

3 0 .撞球 課 讓 我有 機會 和 同學 互相 切 磋 ~ ~

3 1 .撞球 課 能 增進 同學 之 間的 感情 ~ ~ ~ ~ ~ ~

3 2 .我對 撞 球 課能 和好 朋 友一 起活 動 ~ ~ ~ ~

3 3 .撞球 課 能 夠欣 賞同 學 的運 動技 術 ~ ~ ~ ~

3 4 .撞球 課 時 同學 之間 的 相互 指導  ~ ~ ~ ~ ~

3 5 .撞球 課 可 以瞭 解同 學 的個 性  ~ ~ ~ ~ ~ ~ ~

3 6 .撞球 課 可 以認 識其 他 系上 的朋 友 ~ ~ ~ ~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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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同 意 函  
 

○ 教 授 ○ ○ 您 好 : 

本 人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生 ， 同 時 ，

也 是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體 育 室 講 師 ， 目 前 正 著 手 進 行 碩 士 論 文 ：

「 大 專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

本 函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誠 摯 的 邀 請 您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的 成 員 。  

尊 悉 台 端 在 運 動 科 學 領 域 專 業 的 見 解 與 精 闢 的 研 究 ， 對

該 領 域 的 發 展 貢 獻 至 鉅 ， 故 衷 心 的 懇 請 您 能 夠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的 成 員 ， 並 藉 助 您 在 該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研 究 成 果 ， 對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內 容 予 以 修 正 並 提 出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 定 能 使 本 研 究 更 臻 完 善 。 本 問 卷 審 查 過 程 可 能 將 花 費

您 10-30 分 鐘。此 外， 煩 請 您 將 參 與 意 願 回 函 填 寫 後 與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評 估 表 ， 於 6月 15日 前 傳 真 至 ： （ 07） 733-1080 或

郵 寄 至：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40號 體

育 室 收 ） 最 後 ， 希 望 您 能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 更 衷 心 期 盼 您 對 本 研 究 提 出 指 正 與 建 議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 謝 謨 郁  敬 上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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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C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與 意 願 回 函  
 

 

□ 是，本人將擔任貴研究之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小組成員。  

□否，本人無法擔任貴研究之問卷專家效度審查小組成員。  

姓     名 ：                                     

服 務 單 位 ：                                     

系 所 名 稱 ：                                     

職     稱 ：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 O）              ； （ H）          

            傳     真 ：                   ；  

E - M A I L：                   

 

※ 煩請於6月15日前以傳真或郵寄回覆此函，謝謝您的協助！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體 育 室  謝 謨 郁  敬 上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40號  

電 話 ： （ 0 7） 7 3 1 0 6 0 6 - 3 2 1； 傳 真 ： （ 0 7） 7 3 3 - 1 0 8 0  

E - m a i l： m o y u @ c s u . e d u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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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D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感 謝 函  
○ 教 授 ○ ○ 您 好 ：  

感 謝 您 同 意 擔 任 「 大 專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的 成 員 。 本 研 究 旨

在 透 過 對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者 之 行 為 調 查 ， 探 討 體 育 選 項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及 學 習 的 滿 意 度 ， 進 而 提 供 授 課 教

師 作 為 規 劃 課 程 的 參 考 依 據 以 及 提 供 撞 球 運 動 場 館 與 學 校 建

教 合 作 模 式，其 相 關 目 的： 一、探 討 大 專 學 生 選 課 的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重 要 程 度 在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二 、

探 討 並 分 析 影 響 學 習 效 果 癥 結 與 學 生 需 求。 三、改 善 教 學 內

容 與 撞 球 課 程 規 劃 參 考 依 據。四、依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提 供 教 師 之 教 材 參 考 。 五 、 提 供 球 館 經 營 者 整 體 環 境 之 參 考

與 依 據 。  

本 預 試 問 卷 包 括 ： 一 、 學 生 選 修 撞 球 課 程 之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二 、 學 生 對 於 撞 球 課 程 教 學 及 器 材 、 環 境 品 質 的 滿

意 度 及 重 要 程 度 之 調 查 ； 三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三 部 份 。 請 您 詳

細 閱 讀 本 調 查 問 卷 的 題 目 ， 對 其 文 字 陳 述 及 題 目 的 增 減 加 以

指 正 與 修 改 。 同 時 ， 也 希 望 對 本 問 卷 的 整 體 架 構 提 供 您 寶 貴

的 建 議 。 如 在 文 字 說 明 有 語 意 含 糊 不 清 之 處 ， 請 您 直 接 在 題

目 上 標 記 或 修 改 ；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與 協 助 ！ 煩 請 您 將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結 果 評 估 表 於 本（ 92）6月 15日 前 傳 真 至：（ 07）733–

1080 或 郵 寄 至 ：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40號 （ 正 修技 術 學 院

體 育 室 ） 。  

最 後 ，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與 協 助 ！ 誠 摯 地 期 待 您 的 指 正 與 建 議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研 究 生 ： 謝 謨 郁  敬 上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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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結 果 評 估 表  
請 將 您 對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的 結 果 、 建 議 與 無 法

直 接 在 問 卷 上 做 修 改 的 部 份 填 寫 於 本 表 中 。 謝 謝 ！  

一 、  需 要 修 改 、 刪 除 的 題 目 （ 請 標 示 題 號 ） ？  

 

二 、  需 要 增 加 的 題 目 ？  

 

三 、  填 答 指 示 是 否 清 晰 明 白 ， 易 於 瞭 解 ？  

 

四 、 題 目 之 用 字 遣 詞 是 否 適 當 ？ 語 意 是 否 通 暢 ， 易 於 瞭 解 ？

 

五 、 此 問 卷 花 費 的 時 間 是 否 恰 當 ？  

 

六 、 您 對 本 問 卷 整 體 的 意 見 為 何 ？  

 

審 查 者 簽 名 ：                

※ 煩 請 於 九 十 二 年 6月 15日 前 傳 真 或 郵 寄 回 覆 此 表 及 直 接

在 問 題 上 做 修 改 的 部 份 ，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體 育

室 謝 謨 郁 敬 上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40號 電 話：（0 7）7 3 1 0 6 0 6 - 3 2 1；傳 真 ：

（ 0 7） 7 3 3 - 1 0 8 0  

E - m a i l： m o y u @ c s u . e d u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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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F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委 員 名 錄  
感 謝 下 列 十 一 位 學 者 專 家 擔 任 本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委

員 ， 為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編 製 提 供 寶 貴 的 意 見 與 指 導 。  

（ 依 姓 氏 筆 畫 順 序 排 列 ）  

姓名 服務學校／服務單位／職稱 

王建臺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授/體育室主任 

呂佳霙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助理教授 

林文郎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教授/運動管理學系主任 

周甘逢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教育學程中心主任   

吳正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體育室主任 

徐耀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體育系主任 

楊忠和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教授/校長 

楊榮俊 正修科技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教授 

紀世訓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人事主任 

蔡崇濱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體育室主任 

薛福財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主任/體育室主任 

 

 

 

 

 

 

 

 

 


